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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学校取士诸问题考论 

 

林岩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宋的士大夫几乎有一个共同的制度构想，就是试图以学校养士的方式来替代科举取

士。这一愿景驱使他们从庆历年间的兴学运动开始，经由王安石盛建太学与地方官学，最后

发展成为徽宗朝大规模地推行州学升贡体系（或曰三舍法）。虽然这套州学升贡体系没有能

够持久的展开，就在宣和三年（1121）被废止，但是在其近二十年的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一

条由县学选拔学生进入州学，再由州学选拔学生进入太学，最后经由太学的舍选，直接授予

士人官职的学校取士模式。①这一制度架构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创举，可以说是一次伟

大的尝试。那么南宋的士大夫如何看待这一制度尝试，他们在重新的制度构建中，接受了多

少前朝的遗产，又放弃了多少？他们有没有面临新的挑战和困难，他们如何应对，又带来怎

样的后果？ 

本文所要探究的，就是南宋如何重建起学校取士的传统。通过考察南宋太学补试方法的

演变、舍选的程序与“两优释褐”的待遇，进而探究南宋学校取士与科举取士之间的关联，

以及太学补试方法对于地方官学的影响，也涉及士大夫对于崇观三舍法的重新思考。这些探

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体察宋代学校取士的实践，以及宋人对于崇观三舍法的认知和省

思。 

 

一、南宋初期太学之创设 

 

南宋初期，兵燹不断，朝廷立足未稳，建学养士非当务之急，故在南渡之初的十余年内，

太学之创建始终未能提上议事日程。其间虽有臣僚上言请建太学，但未获施行。最早的事例，

是绍兴五年（1135）十月丁巳，秘书省正字喻樗向朝廷建言： 

 

今岁省试所得二百人，其间尝业于太学者，殆百二十人。今学校渐废，非长育人材

为久远之计，欲望姑即府学增养之员，严补试之法，择学行有文之士一二人，以为教官。

其余诸路，亦遴其选，令帅守择士之颕异者，具以名闻。陛下访之近臣，随材褒赏，庶

几海内向风，人材辈出。②
 

 

虽然北宋之沦亡，事出仓皇，南渡之初，局势又异常艰难，但科举考试并未中辍，仍然不间

断地举行。自建炎二年（1128）、绍兴二年（1132），至绍兴五年（1135），已是举行了三次

科考。由于时局动荡，前两次都是在各路转运司举行的“类省试”，而至绍兴五年，则第一

次在行在杭州集中举行了省试，这不仅意味着科举考试开始恢复正常，也标志着南宋朝廷逐

                                                        
① 关于北宋学校取士的论述，可参看拙著《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第五章《北宋徽宗朝的科举与学校政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87—229 页。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 94，绍兴五年十月丁巳条。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 

第 15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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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安顿下来，因而具有某种象征意味。①八月甲辰，礼部贡院放榜，录取合格进士樊光远等

二百人，②两个月后，喻樗建言兴学。喻樗之所以会有此举动，是因其注意到绍兴五年省试

所录取的士人中，大多有过在北宋末年太学中求学的经历，因而由科举取士联想到学校养士

之问题的重要性。虽然他的提议“事下礼部，未及行”。但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

北宋后期太学的兴盛，确实培育了大量的士人，他们成为南宋初期科场中的主要成功者。 

绍兴八年（1138）二月，高宗重回临安，就此定都杭州，宣告南宋朝廷正式安顿下来。
③这一年兴建太学的建议被再次提了出来。当年九月壬寅，温州州学教授叶綝上书请兴太学。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22 记载，其上书内容如下： 

 

其说以为今驻跸东南，百司备具，何独于太学而迟疑。且养士五百人，不过费一观

察使之月俸。又言汉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兴太学，晋元帝兴于江左，一年而兴太学，

皆未尝以恢复为辞，以馈饷为解，诚以国家之大体在此，虽甚倥偬，不可缓也。④
 

 

事下礼部讨论，有朝廷官员认为“宗庙社稷俱未营建，而遽议三雍之事，岂不失先后之序，

望俟回跸汴京，或定都他所，然后推行。”于是，这一建议再次被搁置。 

直至绍兴十二年（1142）末，也就是宋金签订和议盟约的次年，经过高宗与宰执大臣的

商议，终于决定恢复太学，开启兴建工作。当年十一月己亥，“诏太学养士，权于临安府学

安置”。 ⑤两月后，又“诏以钱塘县西岳飞宅为国子监太学”，并兴建十二所学斋。⑥太学养

士员额也在短短几年内有迅速的增加。在兴学之初的绍兴十二年，“礼部乞太学养士，权以

三百人为额”；⑦绍兴十五年（1145），诏“增国学弟子员百人，通旧以七百人为额。”不久，

又“置上舍三十人，内舍百人”。⑧至绍兴十六年（1146），又“诏太学外舍生以千人为额。”
⑨这样，太学生的人数就从最初的三百人一直扩充到千余人。 

在整个南宋太学创建的过程中，国子司业高闶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不仅新建的太学十二

斋的名称由他拟定，⑩第一批太学生由他招录，11更重要的是，一系列太学章程即出自他的

规划。故而《宋史》本传评论说：“中兴已后学制，多闶所建明”。⑪ 

南宋太学之创建，首先就面临一个大问题，即面对前朝纷纭变更的各种太学制度该如何

取舍。绍兴十三年二月庚申，国子司业高闶与高宗有一段朝堂对话，值得注意： 

 

闶言：陛下复兴太学，凡养士取士之法，当取圣裁。上曰：自有祖宗成法。闶曰：

                                                        
① 关于南宋初期，尤其是建炎二年、绍兴二年科举考试的情形，可参看贾志扬《战乱时期的科举考试：以 

南宋初期为例》，收入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24—134 页。 
②《系年要录》卷 92，绍兴五年八月甲辰条，。 
③ 按：《宋史》卷 29《高宗本纪六》云“是岁，始定都于杭”。《宋史》，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 年，第 538

页。 
④《系年要录》卷 122，绍兴八年九月壬寅条，第 1969 页。 
⑤《系年要录》卷 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己亥条，第 2366 页。 
⑥《系年要录》卷 148，绍兴十三年正月癸卯条，第 2376 页。 
⑦《系年要录》卷 147，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庚午条，第 2371 页。 
⑧《系年要录》卷 153，绍兴十五年二月戊寅条，第 2464 页。 
⑨《系年要录》卷 155，绍兴十六年正月戊子条，第 2499 页。 
⑩ 按：髙闶拟定的十二个斋名是：禔身、服膺、守约、习是、允蹈、存心、持志、养正、诚意、率履、循 

理、时中。见《系年要录》卷 148，绍兴十三年正月癸卯条，第 2376 页。 
11《系年要录》卷 149，绍兴十三年七月癸酉条载：“初命国子司业高闶等补试生员，四方来者甚众。”第 2403 

页。 

⑪《宋史》卷 433《高闶传》，第 12858 页。 

⑫《系年要录》卷 148，绍兴十三年二月庚申条，第 2378 页；又见《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之三二，第 2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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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庆历、元祐、绍圣、崇宁法，有司未知适从，若出于圣裁，则行之乃久。⑫ 

 

的确，在北宋数次兴学举措中，由于党派意见的分歧，学校法令不断因人事变动而调整，从

而留下不少互相牴牾的规章制度。面对这份前朝遗产该如何继承，是一个颇伤脑筋的问题。

对此，我们并没有看到高宗做出积极的建议，也许他回避了这一难题，交由高闶去处理。 

在高闶制定的太学章程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对于太学课试内容的规定。因为太学生

也会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太学与科举考试的内容必须紧密衔接，在这方面高闶表现出了自己

的倾向性。据《辑稿·崇儒》一之三五载： 

 

太学课试法，国子司业高闶言最先经术。上曰：“经不易通，士习学诗赋已久，遽

能使之通经乎？”闶曰：“先王设太学之意，惟讲经术而已。”上曰：“近侍读官程瑀亦

论经术。”闶曰：“国初犹循唐制用诗赋，神宗始以经术造士，遂罢诗赋。又虑不足以尽

人材，乃设词学一科，试以杂文。”上曰：“诗赋亦杂文也。”闶曰：取士以经义为主，

不过三场，后加诗赋为四场，不能无碍。盖太学之法：旬有课，月一周之；月有试，季

一周之；[亦皆以经义为主，而兼习论策为三场]
①
。若加一场，则课试之法遂紊。自元

祐以来，虽增为四场，终不可行者，盖为此也。[按：《系年要录》作：“自元祐以来，

虽臣僚累奏，请加诗赋通为四场，而终不施行者，盖为此也。”]今欲经义第一，诗赋第

二，论、策各一第三。”上可之。庚辰，闶具分三场，乞永为定式。②
 

 

在太学课试中，高闶主张经术优先，但鉴于士人学习诗赋已久的现实，又必须将诗赋纳入课

试内容之中。为了遵照太学课试只有三场的做法，于是将经义作为第一场，诗赋作为第二场，

论策为第三场。这种将经义与诗赋并存的折衷倾向，更清晰地体现在高闶的另一处建言中，

据《辑稿·崇儒》一之三三之记载： 

 

同日，国子司业高闶言：“今参合条具太学课试及科场事件如后：第一场，元丰法

绍兴、元祐、大观同，大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今太学之法，正以经义

为主，欲依旧。第二场，元祐法，赋一首，今欲以诗赋。第三场，绍圣法，论一首，策

一道，今欲以子、史论一首，并时务策一道，为三场。如公试法。”诏从之。 

 

高闶此处建言的重心在于科举场次的安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给出了场次安排的依据。

依照他的建议，第一场取元丰法，考试大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并特别说

明绍兴、元祐、大观年间的考试内容都与此相同；第二场取元祐法，考试诗赋；第三场取绍

圣法，考试子、史论一首，时务策一道。③这表明他制订的科举场次方案折衷了前朝多种制

度，而且为了和太学课试衔接，特意安排成三场，因为北宋时期的科考一般是将论、策作为

两场来考试。如此一来，便与太学的“公试”没有什么差别，即如其所说“如公试法”。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高闶的学术渊源，或许会理解其制定太学课试内容与安排科举场

次时的某些倾向性。据《宋史》本传记载，“闶少宗程颐学。宣和末，杨时为祭酒，闶为诸

                                                        
① 按：此节文字，据《系年要录》卷 148，绍兴十三年二月己卯条，加以增补。 
② 按：此段文字，亦见于《系年要录》卷 148，绍兴十三年二月庚申、己卯条，但文字稍有出入。《系年要

录》的这两条虽有繁简之别，但内容大同小异，当是同一事而被误作两事。另宋人熊克《皇朝中兴纪事

本末》卷六十一之记载，亦是将《系年要录》的两条内容合并叙述，可做参证。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

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第 1142—1143 页。 
③ 关于元丰年间的考试内容与场次安排，请参看拙著《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第 112 页之表格；北宋元祐 

  年间的考试内容与场次安排较为复杂，也请参看拙著《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第 167—168 页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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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胡安国至京师，访士于时，以闶为首称，由是知名。”①由此可知，高闶曾受到程颐学说

很大的影响，而且在南宋初期的道学家团体中享有颇高的声誉。而且他本人，也是由上舍选

而赐进士第，②所以他对于北宋末年太学的章程也颇为了解。以这样一个北宋末年太学出身，

受到程颐学说影响甚深，在南宋初期道学家团体中颇有声誉的人物来出任国子司业，应该是

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也无怪乎其对经学优先性的强调。 

高闶对于南宋太学创建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制订了太学补试办法，这一办法成为日后

太学招录学生时重要的法令依据。据《辑稿·崇儒》一之三三载： 

 

（绍兴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诏：“补太学生，以诸路住本贯学满一年、三试中选、

不曾犯第三等以上罚；游学者同。或虽不住学，而曾经发解，委有士行之人，教授委保

申州，给公据，赴国子监补试。 

其今秋四方士人来就补试，恐有已到行朝或见在路，其间有不曾住本贯学之人，难

以阻回，权将执到本贯公据人许补一次。”从国子司业高闶请也。③
 

 

高闶确立的太学补试办法，主要是对于考生资格以及应考程序做出了规定。依照绍兴十二年

（1142）诏书规定，符合条件的招录对象主要有两类：1）是“诸路住本贯学满一年、三试

中选、不曾犯第三等以上罚”者，即曾在本地州县学学习满一年，且无严重过错的学生；那

些虽非本地籍贯的游学者，也需满足这些条件。2）是“虽不住学而曾经发解、委有士行之

人”，即曾经通过解试选送的举子。也就是说，在本地官学学习过一年，或曾经通过解试的

士人，都具有赴试资格。所有这些考生，均由州学教授担保，官府发给凭证（公据），然后

才可前往国子监投考④。但是对于当年应考的士人，考虑到他们或已上路，或已抵达京城，

其中有些不曾在本地官学学习过，而给予特别照顾，允许破例参加太学补试一次。 

    需要稍做分析的是，第一类考生限定于地方官学的学生，包括游学者。之所以有此规定，

是希望建立地方官学与中央太学之间的联系。高闶在此前的建炎中，曾提及“今比岁郡国虽

有学，而与选举不相关”，⑤故而他的太学补试办法中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从制度上提供地方

官学学生通过考试进入太学的通道，而这正是北宋三舍法的精神所在。第二类考生是已经通

过地方州军解试的得解士人，这类士人在宋代虽然并无功名，但始终受到某种优待，他们始

终可以直接参加太学补试，即是优待之一。理论上，地方官学的学生可以参加解试成为得解

士人，但因各州军解额有限，成功的可能性甚低，所以得解士人享有一定程度的优待是理所

当然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地方官学的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得解士人的数量，这也是一个显

著的事实。南宋太学补试办法不断变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面对数量巨大的地方官学学生，

是否应不加限制地让其前来赴试，或者出台措施增设赴试门槛。 

 

二、南宋太学补试办法之变动 

 

                                                        
①《宋史》卷 433《高闶传》，第 12858 页。 
② 按：《宋史》卷 433《高闶传》说他“绍兴元年，以上舍选赐进士第”。南宋绍兴元年（1131），太学尚未兴 

建，故而高闶之获赐进士第，当是因其在北宋末年的太学里成绩优异的缘故。 
③ 按：《系年要录》卷 148，绍兴十三年二月己卯条，记载高闶上奏太学补试办法，与二月二十二日诏书相

同。但紧接此后，又多出一条规定：“诸路举人，以住本贯学半年，或虽不住学，而两预释奠及齿于乡饮

酒礼者，（县学同，仍籍记姓名。）本学次第委保，教授审实申州，听取应。”此条规定未见于正式诏书，

应是未被采纳。 
④《辑稿·崇儒》一之三三，第 2179 页；《系年要录》卷 148，第 2381 页。案：据《系年要录》记载，这 

一规定是由国子司业高闶制订的。 
⑤《系年要录》卷 148，绍兴十三年二月己卯条，第 23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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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太学养士人数有限，只有当一部分学生离开后，才可以增补学生来填充缺额，故而南

宋太学的招生考试被称为“补试”。尽管绍兴十三年（1143）确定了太学补试的办法，但是

在整个南宋时期，却不断发生变动。因其补试办法的不同，在后来文献记载中，就有了“混

补”与“待补”的两种说法。 

明人罗洪先对于宋代太学补试曾有一扼要的概述，其中对于南宋的“混补”与“待补”

做出了简单定义： 

 

若国学升补，止在京师，崇宁以来，行其法于天下。罢诸州解试，而州以学生分外、

内、上三舍，入辟雍，登太学，俟命殿试，谓之舍贡。宣和三年罢之。南渡后，止一

太学，其法岁一放补入外舍，为补试。内舍为监举，上舍为舍试。而以外学中下等入

者，为混补；取之诸州解试乙榜者，为待补。①
 

 

简言之，由太学直接面向地方官学学生招考录取者，谓之“混补”；经由地方州军的解试，

从未得解者录取部分士人，允许其赴试太学者，谓之“待补”。对于南宋“混补”与“待补”

之变化的过程，南宋史家李心传曾有简略的描述： 

 

太学补弟子员，故例，每三岁科举后，朝廷差官锁院，凡四方举人皆得就试，取合

格者补入之，谓之“混补”。淳熙后，朝议以就试者多，欲为之限制，乃立“待补”之

法。诸路漕司及州军，皆以解试终埸人为准，每百人取六人，许赴补试，率开院后十日

揭榜，然远方士人多不能就试，则为他人取其公据代之，冒滥滋甚。庆元中，遂罢之。

嘉泰二年，复行混补，就试者至三万七千余人，分六埸，十八日引试云。
②
 

 

以上记载，虽不无讹误，但大体说明南宋太学补试存在“混补”与“待补”两种形式，且经

历了从“混补——待补——混补”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虽然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

的考证，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似乎还不能令人满意，
③
故而本文再试做考察。 

 

1．绍兴十三年至淳熙三年（1143—1176）：混补法。 

绍兴十三年（1143）确立的太学补试办法，此后在执行过程中，虽然有局部的调整，但

一直延续到淳熙四年（1177），才发生根本性变化。故而这三十余年的太学补试，可称作“混

补”法。 

在论述高、孝两朝太学“混补法”具体实施情形之先，先需交待一下南宋太学补试时间

的变化，因为只有了解南宋太学补试的时间，才能明白此后的一些法令变更何时才会生效。

而且南宋太学举行补试的时间，也主要是在高、孝两朝频繁变更，才最终确定下来。 

自绍兴十三年太学开始招录学生，一般每年秋季举行一次补试。随着赴试人数不断增加，

自绍兴十六年（1146）起，改为三年一次，仍在秋季举行④。但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七

月却又下诏：“今后太学、武学每岁春季补试一次，于三月内锁院，遇省试年分，即用四月，

                                                        
①《念庵文集》卷 12《秀水名位表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75 册，第 290 页。 
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三“太学补试”条，中华书局校点本，2000 年，第 280页。 
③ 关于南宋太学补试办法的考察，涉及较多者，可参看：袁征《宋代教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年，第 87—89 页。最新的研究成

果，则有张维玲《南宋的待补与待补太学生》，见《中华文史论丛》2012 年第 4 期，总第 108 期。按：

袁氏对于南宋太学补试办法的演变，有一个简要的清理，颇具参考价值，但关于宁宗朝之后语焉不详；

李氏的考证较简略，错误较多，不可依据；张氏关注的焦点在“待补法”的形成与修订，但其认为理宗

朝主要施行“待补法”，则与史实出入较大，大可商榷。 
④《系年要录》卷 155，第 25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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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为永制。”①恢复太学补试每年一次，时间改在春季。然而持续时间不长，数年后，隆兴元

年（1163）三月，有臣僚上言指出：“太学每岁补试，无益事实，虚令远近之士，岁岁奔走

道途”，于是规定：“自今举以后，应省试年分，于二三月间，开补一次。”②自此，从隆兴元

年开始，直至南宋末，省试之后举行太学补试的做法基本固定下来。其间惟有乾道八年（1172）

一度将太学补试时间改在六月，但到了淳熙十三年（1186），又将补试时间恢复到了三月③。

此后，未见再有什么大的变动。据上所述，则自淳熙十三年开始，每三年一次的省试之后，

在当年的三月，太学紧接着举行补试，遂成为常态。 

 

南宋太学补试时间变化一览表 

时间 规定 资料来源 

绍兴十三年 

（1143） 

二月，诏补太学生。 《辑稿·崇儒》一之三三。 

七月，四方来者甚众，几六千人，有司上合格三百人。 《辑稿·崇儒》一之三五； 

《要录》卷 149，页 2403。 

绍兴十六年 

（1146） 

七月，改用三岁之法。 《要录》卷 155，页 2511。 

绍兴二十七年 

（1157） 

七月，诏：“今后太学、武学，每岁春季补试一次，于

三月内锁院，遇省试年份，即用四月，立为永制。” 

《辑稿·职官》二八之二五。 

 

隆兴元年 

（1163） 

三月，臣僚上言：“欲自今举以后，应省试年分，于二

三月间，许开补一次。”依奏施行。 

《辑稿·职官》二八之二五。 

 

乾道八年 

（1172） 

太学补试始用六月。 《辑稿·崇儒》一之四四。 

淳熙十三年 

（1186） 

十一月，依臣僚上奏，太学补试仍旧三月。 《辑稿·崇儒》一之四四。 

 

下面叙述高、孝两朝太学“混补”法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朝廷所采取的应对政

策。在绍兴十三年的太学补试办法中，针对非本地籍贯的游学者，允许他们比照本地官学学

生，依照同等条件赴试太学。但这一照顾性政策，却开启了制度上的漏洞，造成种种舞弊行

为。绍兴二十一年冬（1151），权国子司业孙仲鳌说：“近制士人愿入上庠，州县次第勘验，

于贡举无违碍，及非殿举屏斥之人，给据赴补，真良法也。”但由于报考条件较宽，遂产生

了一些弊端。原先规定，惟在原籍求学满一年的士子方可报考，但现在有些士子不从本地报

考，“往往随其所寓，托称游学”，甚至“诡名冒贯，设巧求据”，以此规避在原籍报考的规

章，因此他提出，不如仿效崇宁年间的三舍法来推选学生进入太学，但这一建议未被朝廷采

纳④。 

本来凡在本籍官学满一年的学生即可参加太学补试，门槛就低，加之游学者又利用制度

漏洞，多方求取公据赴试，结果前往京城应考的士人数量不断增加。这一问题至少在绍兴二

十三年（1153）已经引起注意。考虑到绍兴二十四年（1154）是省试之年，省试之后会照例

举行太学补试，前来赴考者必将不少，前一年六月，秘书郎董德元建言应限制各州前来赴考

的人数。他所提供的方案是： 

 

欲乞诸州补试人，各限其数。上郡不得过二十人，中郡十五人，下郡十人，临安府

                                                        
①《辑稿·职官》二八之二五，第 2984 页。 
②《辑稿·职官》二八之二五，第 2984 页。 
③《辑稿·崇儒》一之四四，第 2184 页。 
④《系年要录》卷 162，绍兴二十一年十月丁卯条，第 26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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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上郡之数，流寓各在寄居郡数之内。每以省试年夏季为率，许士人诣本州投状，令佐

保明，委教授帘试赋一首，或经义二道，取文理优者，申州给据，赴太学补试，若当年

省试不愿就补者听，不在此数，不许非时投状乞试。①
 

 

通过限定各州赴考士人的名额，确实会取得有效控制太学补试规模的效果，而且经过州学教

授的考试，也可以确保考生素质，但是这一建议未见朝廷采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在南宋

却是第一次提出通过地方定额的方式来限制太学赴试人数，对于后来“待补法”的产生当不

无启示作用。 

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鉴于太学赴试人数经常达到五六千人，有太学博士郑闻建

言：“自今举人，居本州县学满一年、三试中选及不犯罚者，州县报明给据，听赴补试。”获

朝廷同意。②有学者据此认为，相比绍兴十三年（1143）的规定，取消了第二类考生的报考

资格，因而更加严格。③但这显然是误读了材料，根据前文所述，在实际操作中，第一类考

生违反规定情形较多，所以朝廷才特别重申法令，而通过解试的举子一直是可以报考太学的，

故无需再加申明④。 

隆兴元年（1163），礼部侍郎黄中等官员再次向朝廷指陈太学补试中存在的问题，要求

严格执行绍兴十三年的法令： 

 

看详到百官应诏封事言：太学就补试者，每次不下数千人，多不由本贯保明给据，

故其间或有隐忧、匿服、不孝、得罪于乡党闾里之人，有司无由知之。使其中选为太

学生，岂不有玷士类。欲望行下州县补试之法，其中补中本贯州学，从上拨入正额，

给食者住学一年，堂试三次合格，不犯第三等以上罚，教官保明，申州给据，方许赴

太学补试。⑤
 

 

此事后交由国子监审议。国子监的意见认为，尽管存在绍兴十三年的太学补试法令，但在现

实操作中，违反第一类招录条件的现象特别突出，虽然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重申此法令，

但“其州郡往往卤莽，多不照应原指挥次第保明，止是随状给据”，官府审查并不严格，导

致有品行不端者赴试。加之赴试者上万人，大声吵闹，还有士子不办理任何手续就进场考试，

甚至参加前后两场考试，情形相当混乱。⑥
 

有鉴于此，隆兴元年（1163）六月二十九日，朝廷干脆下诏，取消太学补试，改而直接

将诸州发解举人参加省试落第者，随太学缺额直接拨入填补。其具体实施办法，见于《辑稿·崇

儒》一之三八： 

 

罢太学补试，每遇有试年分，本学刷具见阙人数，以诸州解发举人赴省试下者，随

缺额多少拨入。如阙多，则以逐州解额十分为率，拨二分。阙少，则以逐州解额十分为

率，拨一分之类，临时斟酌，并从逐州解榜上名拨入。上名已过省，更不拨下名。其合

拨人不愿入学者听，不许以次人充填。其合升拨之人，并赴廉前试讫，注籍为太学生。
⑦

 

                                                        
①《系年要录》卷 164，绍兴二十三年六月癸未条，第 2688 页。 
②《系年要录》卷 1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己酉条，第 3132 页。 
③ 袁征：《宋代教育》，第 156 页。 
④ 按：《辑稿·崇儒》一之三八载，隆兴元年太学本不应开补，但“缘赴省试下第之人，已皆留此待试”，朝

廷 

特命礼部开补一 次。据此可知，通过解试而省试淘汰的举子，是可以参加太学补试的。 
⑤《辑稿·崇儒》一之三八，第 2181 页。 
⑥《辑稿·崇儒》一之三八，第 2181 页。 
⑦《辑稿·崇儒》一之三八，第 2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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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法令，如果太学缺额多，则按各州解额的十分之二拨入；缺额少，则按各州解额的

十分之一拨入。根据各州解试录取名单（解榜），按照解试成绩高低为序，依次将省试淘汰

者补入太学。这些入选的省试落第者在正式成为太学生之前，还要进行一次由太学学官主持

的复试（帘试）。按：此方案与此后淳熙四年颁行的（1177）太学“待补法”略有相近之处，

都是依据解额来选拔士人参加太学考试，然后补入太学；但区别在于，前者是从已经得解而

省试落榜者选拔；而后者则是在解试落榜者之中选拔。 

隆兴元年（1163）的新法令出台后，按照既有惯例，应在乾道二年（1166）的省试之后

生效执行。但到了乾道元年（1165），主管招生考试的礼部却提出，如果遵照新规定招录学

生，那么未曾通过解试的举子就没有进入太学的指望，难免引起士人不满。因而在当年三月，

朝廷又宣布取消新规，继续依照旧法进行太学补试①。因此，乾道二年（1166）举行的太学

补试并未按照新规执行。结果，依照旧法举行的乾道二年太学补试，应试人数依旧太多，秩

序混乱，促使礼部重新考虑隆兴元年（1163）的补试方案。乾道二年六月，新方案出台： 

    

遇省试年分，将当年诸州请到文解、到省试下者，并以前曾经得解之人，许行补试，

仍将太学过省阙额补填取放，不得额外别行增添名数。②
 

 

按照此规定，只有当年通过解试而被省试淘汰者、或曾经通过解试的举子才有资格赴试；但

相比隆兴元年的方案，曾经得解的举子也有机会赴试太学，还是放宽了条件。可以推想，乾

道五年（1169）举行的太学补试，应是采用了这一新方案。 

乾道六年（1170），朝廷下诏说，太学现有一些缺额，“特与放行今年秋补一次，仍不以

得解人为限，并依乾道二年以前指挥体例施行”，并规定今后太学缺额达到 200 人，可向朝

廷申请开补③。这实际上就又推翻了乾道二年（1166）的新规，恢复到绍兴十三年（1143）

的补试方案上去了。结果，淳熙二年（1175）太学补试人数猛然飙升到了 1．6 万人，迫使

朝廷另立新规加以限制。 

隆兴元年（1163）、乾道二年（1166）两次新规的出台与取消，反映了朝廷在太学补试

方案上的犹豫不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即是应不应该限制绍兴十三年规定的第一类士人

参加太学补试。最初的规定，凡在原籍官学学习满一年，三次考试及格，又没有什么严重

过错的士子，即可以前往太学补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屡屡出现托称游学，假冒籍贯，

向官府领取凭证赴试的现象，理应严格审查把关的官府又草率行事，结果这一规定流于形

式，导致太学补试人数大量增加。隆兴元年、乾道二年新规的出台，实际上取消了这类考

生直接参加太学补试的资格。但因朝廷的举棋不定，左右摇摆，使得太学补试办法总在反

复变化。 

 

2．淳熙四年至端平三年（1177—1236）：以待补法为主，间行混补法。 

淳熙二年（1175），太学补试人数达到 1．6 万人，考场几乎容纳不下，迫使朝廷必须加

以限制。当年九月，礼部侍郎赵雄提出，可依照绍兴三十一年（1161）旧令，让诸州教官选

取本州在学时间最常、成绩最好的士子赴试，但要限定名额。依照各州解额数，解额一名，

可选拔五人赴试，解额五人，则可选拔五十至一百人赴试，试图借此控制太学补试规模④。

这一做法提供了在各地州学定额选拔士人参加太学补试的思路。 

淳熙四年（1177）年十一月，根据监察御史潘纬的建议，朝廷正式颁布了太学补试的新

法令，通称“待补法”。国子监制订的新法令规定： 

                                                        
①《辑稿·崇儒》一之三八，第 2181 页。 
②《辑稿·职官》二八之二六，第 2984 页。 
③《辑稿·职官》二八之二六，第 2984 页。 
④《辑稿·崇儒》一之四一，第 2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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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遇科举年分，诸州依解额取定合格人赴省试外，乞将其余解发不到试卷，纽计终

场人数，每一百人取三人，零分不及三十，亦取一人，名曰“待补太学生”。考试院具

姓名申本州置籍，俟太学开补，本州给据申国子监，赴补试一次。其以前曾实得解、到

省试下人，愿就补者，召保官一员。当年得解赴省人，只照元发解公据赴补。
①
 

 

仔细分析这一新法令，可以看出，允许当年得解赴省人和曾经得解举子赴试太学，是直接采

纳了乾道二年（1166）的方案。同时又吸收了淳熙二年（1175）礼部侍郎赵雄提出的在各地

州学定额选拔举子参加太学补试的建议，不过改用了解试的方式。即各州军在举行解试时，

除录取合格人赴省试之外，同时从落榜士人中再按比例选拔部分举子，作为“待补太学生”，

允许前往太学赴试。这样，解试就多承担了一项职责，不仅是选拔赴省试举子的资格考试，

同时还是太学招生的预备考试。可以说，“待补法”的实施，在制度上将学校取士与科举取

士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次年五月，对此条例稍加修订，取消曾经得解举子赴试要召保官的要求，规定只要凭着

曾经参加省试的证明（公据），就可参加太学补试。淳熙十年（1183），又将各州解试录取待

补生的比例，从百分之三提高到百分之六②。 

自淳熙四年（1177）开始，直至端平二年（1236），在将近 60 年的时间内，太学补试基

本上实行的都是“待补法”，仅仅在宁宗庆元、嘉泰年间，短暂地恢复了混补制度。对此需

做交待。 

在待补法实施十五年后，礼部侍郎倪思在朝廷内部引发了一场争论，就太学录取学生

究竟应该采用何种方式，众多官员发表了不同意见。绍熙三年（1192）六月，倪思向朝廷提

出，太学补试用待补法有诸多弊端：一是待补法实施后，就试人数变少，而太学名额不变，

侥幸中选者多；二是两浙、福建两个地区解额少，科举竞争激烈，且距离京城较近，士子愿

意进入太学学习，但机会较少；相反，一些偏远地区，解额较宽，且离京城较远，当地士子

对于进入太学兴趣不大，即使被录取为待补太学生，也不很在意。这样就给闽、浙地区士子

求取补试资格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有货卖文帖、改移乡贯、变易父祖之弊”，弄虚作假成

风。因此他建议不如遵循旧制，每三年举行混补一次。如果混试人数太多，考场不能容纳，

可分两场进行。 

以侍御史林大中为代表的一派官员持比较慎重的观点，他们认为，淳熙四年（1177）行

待补法本为救“混补法”之弊，如果贸然废除“待补法”，一旦混补行不通，只会徒生事端。

不如谨慎行事，先试探性地举行一次混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可继续施行，如果仍然混乱，

则可停止，仍旧用“待补法”。而以吏部上书赵汝愚为代表的一大批官员，则提出了更激进

的改革措施。他们认为混补、待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要想杜绝太学补试的弊端，

只有恢复徽宗朝曾经推行过的三舍法，并阐述了三舍法对于士人培养的重大意义。但因试期

迫近，争论一时又没有结果，遂决定绍熙四年（1193）太学补试仍用待补法③。 

    庆元元年（1195），宁宗皇帝即位，为表示“初政之优恩”，经大臣集体商议，恢复混补

制度④。结果庆元二年（1196）太学补试人数达到 2．8 万多人，嘉泰二年（1202）太学补试

人数达到 3．9 多人⑤，其间庆元五年（1199）似仍是待补法。因为太学混补人数太多，朝廷

                                                        
①《辑稿·崇儒》一之四二，第 2183 页。 
②《辑稿·崇儒》一之四二，第 2183 页。 
③《辑稿·崇儒》一之四六、四七，第 2185—2186 页。 
④《辑稿·崇儒》一之四八，第 2186 页。 
⑤《辑稿·选举》五之二六，第 4325 页。按：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 13“太学补试”条，嘉泰二年

太学补试人数为三万七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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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难以推行，遂于嘉泰四年（1204）改行“待补法”①。嘉定七年（1214），根据先前国子

正张方的请求，考虑到四川远离行在，特允许在四川类省试之后，选拔 15 名待补生赴太学

就试②。嘉定十四年（1221），朝廷下诏，缩减各州解试选拔待补生的比例为百分之三③。直

至理宗即位后，才恢复到百分之六④。根据文献记载，四川人“道传父以词赋试，中绍定元

年（1228）类省赴试待补生”⑤，徐纲孙“辛卯（绍定四年，1231）秋试，充待补太学生”⑥。

以上事例表明，在嘉熙元年（1237）明令改行混补制度之前，太学补试一直在施行“待补法”。 

 

3．嘉熙元年至咸淳十年（1237—1274）：混补与待补并行。 

宋季理、度两朝太学补试的情形到底如何，由于文献缺失严重，不那么容易寻出真相，

致使学界未能有比较一致的见解，现有的描述也多含混不清。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尽管正

史中的记述多有缺略，但若能充分利用宋人别集中的墓志铭材料，根据其提及的墓主补试进

入太学的经历，再结合太学补试三年一举行的特点，大体上还是可以勾勒出宋季三十年内太

学补试办法的一个基本变化过程。 

前文述及，自嘉泰四年（1204）开始，一直到绍定四年（1231），都有明确的文献记载，

表明太学补试持续采用“待补法”。但“待补法”似乎在理宗朝曾一度中断，而改行混补法。

根据文献记载，此事发生于嘉熙元年（1237）。较为详细的记述，见于《宋史·选举志二》： 

 

嘉熙元年，……又罢诸路转运司及诸州军所取待补国子生，自明年并许赴国子监混

试。以士子数多，命于礼部及临安转运司两试院外，绍兴、安吉各置一院，从朝廷差

官前诣，同日引试，分各路士人就试焉。⑦ 

 

据此记载，嘉熙元年曾发布诏令废止“待补国子生”，允许士人次年（嘉熙二年，1238）到

京城参加混试，并且考虑到应试人数众多，预先措置了考试场所来容纳考生。另，根据《宋

史全文》卷三十三之记载，又云： 

 

（嘉熙元年十二月）丁酉，诏：嘉熙三年放行士人混补，令于逐路漕司引试。⑪ 

 

有学者怀疑嘉熙三年（1239）既非解试年又非省试年，不应有太学补试之事，遂怀疑此条记

载之真实性。⑫但实际上，此处记载的“嘉熙三年”乃“嘉熙二年”之误。因《宋史全文》

卷三十六记载： 

 

（景定三年正月）戊辰，马光祖奏：今岁监补在即，江湖闽广所至价未平，乞照嘉熙

二年例，权令各路漕司收试。从之。⑧
 

 

马光祖所提及的“嘉熙二年例”，当即是指上文诏令嘉熙二年放行士人混补，令于逐路漕司

                                                        
①《辑稿·选举》五之二八，第 432 6 页。 
②《辑稿·选举》六之二二，第 4340 页。 
③《辑稿·选举》六之四二，第 4350 页。 
④《宋史》卷 157《选举三》，第 3671 页。 
⑤《沧州尘缶编》卷 13《送道传侄补中国学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76 册，第 1046 页。 
⑥《矩山存稿》卷 5《仲正学舍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81 册，第 51 页。 
⑦《宋史》卷 156《选举二》，第 3640—3641 页。 

⑪《宋史全文》卷 33，第 2225 页。 

⑫见张维玲《南宋的待补与待补太学生》，《中华文史论丛》2012 年第 4 期，第 114 页，注释③。 

 
⑧《宋史全文》卷 36，第 23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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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试之事。根据这两条材料，我们可以认定，嘉熙二年（1238）确曾废止待补法，放行士人

混补。 

但还有另一疑问存在，即《宋史·选举志》云“许赴国子监混试”，而《宋史全文》则

云“令于诸路漕司引试”，两者所云，孰者为是？此需参考其他文献，做出判断。据吴潜在

《奏乞遵旧法收士子监漕试》所云： 

 

臣窃见嘉熙元年，大臣奏请创行寓试，……只缘得废待补，以致次年分路补试，耳

目不及，所取淆杂，遂为论者所疵，竟罢今举寓试。
①
 

 

按：此奏议的主要内容是吴潜建议复行寓试，连带提及太学补试一事。②但据其所述，则嘉

熙二年，确实废除待补法，而举行分路补试。但此次分路补试，由于取人淆杂，颇受非议。

另，《宋史·选举二》又载： 

 

（嘉熙）二年，省试下第及游学人，并就临安府给据，赴两浙转运司混试待补太学

生。③
 

 

根据前引《宋史·选举二》所载，嘉熙元年曾罢待补法，许赴国子监补试，分各路士人就试；

而同书又载嘉熙二年，许省试下第及游学人赴两浙转运司混试。两者显系自相矛盾。若结合

吴潜所述，则可知嘉熙二年实际上并未集中各路士人于京城混试，而是在各路转运司举行了

分路补试。很可能《宋史·选举二》所载嘉熙元年之诏命，在年末又被修改，真正执行者乃

是《宋史全文》卷三十三所载的嘉熙元年十二月丁酉的诏命。因此，在京城的省试下第及游

学人才会赴两浙转运司混试。 

虽然嘉熙二年（1238）的分路混补颇遭非议，但似乎并未遭到废止，而只是集中在京

城举行混补而已。据林希逸《永嘉林国辅墓志铭》载： 

 

君讳栋，字国辅，一字与守。年十二而孤，劬书力学，志亢其宗。甲辰，混试补右

庠。归拜其母，恋恋不忍离，母趣之，君曰：“欧阳四门，虽曰养志，儿愿学者，陈蕃

也。”④
 

 

按：甲辰，乃淳熙四年（1244），林栋于此年混补进入太学，可知嘉熙二年之后的太学补试

仍采用混补法。另一更具说服力，足以证明嘉熙二年之后太学补试不仅仍继续采用混补法，

而且集中于京城举行的典型事例，就是发生于宝祐元年（1253）四月的太学补试踩踏致死事

件。据《宋季三朝政要》卷二载： 

 

（宝祐元年）四月，士人太学补试。士人入试，蹂践而死者众。
⑤
 

 

太学补试竟然造成士人因拥挤而被踩踏致死，这无疑是一起悲剧性事件。此事在当时一定相

                                                        
① 吴潜《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三《奏乞遵旧法收士子监漕试》，《续修四库全书》，第 475 册，第

161 页。又见《全宋文》第 337 册，第 164 页。按：张维玲对此段文字断句有误，错将“竟罢”与“今

举寓试”断开，遂以为废除混补，其实所废者乃“寓试”。 
② 按：吴潜奏议中所提及嘉熙元年创设寓试一事，见于《宋史》卷 156《选举二》，第 3640 页。其下即接

言废除待补法，许赴国子监混试一事。 
③《宋史》卷 156《选举二》，第 3641 页。 
④《竹溪鬲斋十一稿续集》卷 22《永嘉林国辅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85 册，第 775 页。 
⑤ 王瑞来《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二，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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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轰动，因在当年五月的殿试中，①后来的新科状元姚勉在殿试对策中，即对此事做出了评

论： 

 

太学四方所聚，实系观瞻，而乃诡冒成风，遂成奸弊之薮，祈恩趋利，尤开侥幸之

门。……朝廷曩欲士子之安乡井，乃遍州郡而行类申。曾不几时，又复中变，于是补闱

之士云集京师，无鼓箧孙业之风，如蝥弧先登之状，躁死不可胜计。仁人岂所忍闻，是

皆启侥幸之门，所以激纷纭之祸。迩者廷臣欲分路而试，其法亦可谓良。
②
 

 

姚勉提到，此前朝廷为让士人安于乡井而采行待补法，后来却又改变做法，结果大量赴试士

人云集京城，造成士人被踩踏致死的悲剧。根据姚勉的叙述，宝祐元年（1253）的太学补试

似是一次在京城举行的混补。而且，他还提及在这起悲剧事件之后，朝廷官员曾酝酿施行分

路补试办法，但最终也未落实。据《宋史·选举志三》载： 

 

宝祐元年，复命分路取放补试员数，以免远方士子道路往来之费及都城雍并之患。

三年，复试于京师。
③
 

 

不难推断，宝祐元年一度颁布分路补试的诏命，因是对当年四月太学补试悲剧性事件的回应，

但宝祐三年（1255）却又取消了这道诏命，而次年省试之后，又将有一次太学补试。所以宝

祐四年（1256）的太学补试，也应是集中在京城的混补。另据戴表元所说：“开庆己未岁，

混试补弟子员，吴门张允甫与焉。”④按：开庆己未岁，即开庆元年（1259），当年适逢省试

之年，所以有一次太学补试，这次也应是在京城举行的混补。 

    但是三年之后的太学补试，却又发生了变化，即从景定三年（1262）开始，改为采用分

路混补之办法。据《宋史全文》卷三十六记载： 

 

（景定三年正月）戊辰，马光祖奏：今岁监补在即，江湖闽广所至价未平，乞照嘉

熙二年例，权令各路漕司收试。从之。⑤
 

 

根据上文的考证，得知嘉熙二年（1238）确曾举行分路混补，所以马光祖才会援引成例，要

求重新恢复这一做法。这一请求不但获得朝廷批准，而且此后迄于宋末，似乎都一直都在采

用分路混补的做法。这在宋人别集中可寻得不少例证。如刘壎《隐居通议》卷 20“盱学策

问”载： 

 

公（王寅）庐陵人，咸淳乙丑由江西混试，补入成均。戊辰即中省试，以内舍生得

注教官。⑥
 

 

按：咸淳乙丑即咸淳元年（1265），乃省试之年，则此年举行分路混补。又，《云阳集》卷 8

《李维申墓志铭》载： 

 

浣溪李氏多闻人。在宋庆元间有为兴化宰者，曰文卿；有中咸淳辛未江西试、选补

                                                        
① 按：《宋史全文》卷三十四载：“（宝祐元年五月）乙酉，御集英殿策进士。” 
②《雪坡集》卷 7《癸丑廷对》，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84 册，第 41 页。 
③《宋史》卷 157《选举三》，第 3672 页。 
④《剡源文集》卷 16《张允甫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4 册，第 217 页。 
⑤《宋史全文》卷 36，第 2376 页。 
⑥《隐居通议》卷 20“盱学策问”条，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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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监上舍者，曰天定。①
 

 

按：咸淳辛未即咸淳七年（1271），亦省试之年，则此年也举行分路补试。宋人别集中提及

最多的则是咸淳十年（1274）的混补。如《吾汶稿》卷 7《贽谢叠山》，王炎午自述其经历

说： 

 

余以咸淳甲戌混试豫章，补参太学，赴九江转运司取公文。②
 

 

又，《养吾斋集》卷 30《前太学进士复心崔公墓志铭》载： 

 

往岁甲戌，聚江右士大试于洪，以十数万计，于是复心以《书》擢第一。③
 

 

又，《青山集》卷 6《熊刚申墓志铭》载： 

 

甲戌，伯氏（熊炎）由江西混补升学，捷书至，喜如己得。④
 

 

又，《吴文正集》卷 24《送乡贡进士董方达赴吏部选序》载： 

 

越四年，甲戌江西混补，试中太学进士选者讳（董）德，屯田员外郎文肇之十世孙

也。⑤
 

 

除了这些在江南西路举行混补的事例之外，还可以找到在荆湖南路举行混补的例证。如《至

正集》卷 71《跋甲戌混补公据》载： 

 

咸淳甲戌，湖南混试，终场万七千八百余人，取合格二十六人。⑥
 

 

又，《圭斋文集》卷 16 附录《元敕赐翰林直学士亚中大夫轻车都尉追封渤海郡侯欧阳公神道

碑》载： 

 

甲戌，混试国学生，湖南终场万三千人，有奇拔士二十八人，公以《春秋》中第二，

肄业存心斋。⑦
 

 

咸淳十年（1274）是宋朝的最后一科，两年后宋朝灭亡。虽然目前缺少咸淳四年（1268）的

事例，但根据上述记载可以推断，自景定三年（1262）之后，直至宋亡，太学补试一直在采

用分路补试的办法。 

但嘉熙二年（1238）之后若干年，待补法似乎又重新恢复，只是不知其具体时间。之

所以下此判断，乃因宋人别集中多有提及宋季待补法存在之事例。如柳贯在记述其老师金履

                                                        
①《云阳集》卷 8《李维申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19 册，第 734 页。 
②《吾汶稿》卷 7《贽谢叠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89 册，第 601 页。 
③《养吾斋集》卷 30《前太学进士复心崔公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9 册，第 288 页。 
④《青山集》卷 6《熊刚申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5 册，第 81 页。 
⑤《吴文正集》卷 24《送乡贡进士董方达赴吏部选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7 册，第 253 页。 
⑥《至正集》卷 71《跋甲戌混补公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11 册，第 501 页。 
⑦《圭斋文集》卷 16 附录《元敕赐翰林直学士亚中大夫轻车都尉追封渤海郡侯欧阳公神道碑》，影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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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之生平时说他： 

 

年十六，从学城闉，补郡博士弟子员，堂试屡占前列。二年，试中待补太学生，有 

能文声。①
 

 

另，明人徐袍等所编次的《宋仁山金先生年谱》记载：“（淳祐）九年己酉，试中待补太学生”。

按：淳祐九年（1249），乃解试之年，金履祥应试在解试中获选待补太学生。这也是我目前

见到的提及嘉熙二年之后存在待补法的最早的年份。另一则可证明淳祐九年已恢复待补法的

材料，见于《宋史全文》卷三十四所记载的淳祐十年（1250）十月丙午诏书，其中提及： 

 

可令逐州于每举待补人数内分额之半，先就郡庠校以课试，取分数及格者，同待补

生给据，赴上庠补试。②
 

 

诏书中要求将待补人数之额分给地方官学一半，以便从州学中通过课试录取学生，与待补生

一同赴京应试。根据这一事实，则待补法显然已经恢复实施。 

此后，待补法似乎就一直延续下来。据《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林乔”条： 

 

林乔，泉州人，颇有记问。……宝祐癸丑，买福州待补，作申如名纳卷，题出“言

行枢机动天地”，遂中魁选，欲参学，为人所攻而止。③
 

 

泉州士人林乔通过购买福州待补公据来参加宝祐元年（1253）年太学补试，说明去年解试中

仍实施待补法，因待补公据只一次有效。又据《吴文正集》卷 73《故待补国学进士何君墓

志铭》载： 

 

先君讳应子，字奕夫，世居清江县崇学乡之彭泽。生宋淳祐辛丑，弱冠䘮父，奉母

聂氏理家，刻意学业，师进士周先生，由词赋改习《尚书》义，甲子、庚午秋贡，俱以

补弟子员待试国学。
④
 

 

按：文中所提及之甲子、庚午，分别为景定五年（1264）、咸淳六年（1270），都是解试之年，

则这两年也都实施待补法。 

另一典型事例，则证明不仅到宋亡之前一直实施待补法，而且证明分路混补与待补法并

行不悖，士人甚至可以同时参加这两种考试。据《定宇集》卷 17所附《定宇先生行状》，在

记述陈栎之生平时说他： 

 

咸淳癸酉，始就方州试，以《书》经与待补选。明年，赴江东混试，厄于病，不果

与试而还。又明年乙亥，则科举废矣。⑤
 

 

                                                        
①《待制集》卷 20《故宋迪功郎史馆编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10 册，第 506

页。 
②
《宋史全文》卷 34，淳祐十年（1250）十月丙午条。 

③《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林乔”条，中华书局校点本，1997 年，第 229 页。 
④《吴文正集》卷 73《故待补国学进士何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7 册，第 702 页。 
⑤《定宇集》卷 17《定宇先生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05 册，第 443 页。按：同书所附《年表》 

亦可参证，见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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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咸淳癸酉，即咸淳九年（1273）。乃解试之年，故陈栎得获选待补生；次年是咸淳十年

（1274），乃省试之年，故而江南东路有混试。而咸淳十年也就是宋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最后

一次。陈栎既从解试中入选待补生，却仍打算参加混补，我想是因为待补生仍需赴京考试，

与参加江南东路的混补可以直接录取，机会均等，所以才有这样的举动。但这正好可以说明

晚宋时期混补法与待补法的共同存在。 

 

综上所述，南宋太学补试办法的演变似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参看附录：《南宋太学补

试一览表》）： 

1）自绍兴十三年（1143）起，最初的三十余年，太学补试采取“混补法”，凡本贯住学

满一年的地方官学学生（包括游学者）、以及曾经得解的省试落第者，均可参加太学补试；

惟有乾道五年（1169），只允许当年得解而省试落第者、以及曾经得解者参加太学补试。 

2）因太学“混补法”实施后，赴试人数太多，导致考场混乱，遂自淳熙四年（1177）

起，改为通过地方州军的解试，从未能得解的士人中按照比例录取一定数量“待补太学生”，

给予凭证，准其前往太学赴试，此即“待补法”。前后施行约六十年，其间除庆元二年（1196）、

庆元五年（1199）、嘉泰二年（1202）举行三次“混补”外，基本延续下来。 

3）自嘉熙二年（1238）起，直至宋末，其间三十余年，则又恢复“混补法”，但前后又

有不同。自嘉熙二年至开庆元年的 9 次太学补试，应是在京城临安举行的混补；而自景定三

年（1262）至于宋末的咸淳十年（1274），其间 5 次太学补试，应是在分散在各路转运司举

行的混试。待补法在嘉熙二年之后曾一度中断，但至迟从淳祐九年（1273）开始，又继续执

行待补法，一直延续到宋亡之前。晚宋时期，混补与待补并行不悖，士人也可同时参加两种

考试，以获取进入太学的资格。 

 

三、南宋太学舍选①与两优释褐 

 

宋代科举考试为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且进士出身者颇为社会敬重，这点已为学界所熟

知。但自北宋推行三舍法之后，士人也可经由学校取得出身，其受社会之敬重不在进士之下，

此点则知者不多。南宋时期，虽然不能延续北宋之州学升贡体系，建立起由县学——州学—

—太学这样一个次第升贡的制度，只能采用“混补”或“待补”之方法来招录太学生，但是

在太学内部却相当严格地保留了三舍次第升等的“舍选”制度，延续了北宋太学的传统，为

士人之出身提供了一条途径。因此，在两宋的大部分时间里，士人从理论上有两种入仕的途

径，一由科举，一由太学舍选。 

宋季遗民戴表元在回顾宋代的取士途径时，曾有一段相当精炼的概括，来说明宋代科举

取士与学校取士之并存，尤其对于南宋之太学舍选之程序甚为详细，值得在此引述： 

 

盖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进士甲科。其法，以三岁之秋，举于乡于漕于国于

监，试用经义、诗赋、论策；明岁春，再试仪曹，中即进之大廷，策之第为五甲，而高

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仪曹于春试进士毕，取去岁秋举之见遗而不忍弃

者，单试之经义、诗赋，中即升之成均，曰外舍生。以经义、诗赋、论策，月各一试，

而学官自考之曰私试。岁终较其优升内舍，曰外优优成。又取内舍生月考之岁终，较其

                                                        
① 按：关于南宋太学内部之三舍升等制度，一般宋代文献中，习用“三舍法”以名之。但鉴于“三舍法” 

一词也可用于指称北宋之州学升贡体系，本文为避免混淆，故不采用这一习称。因本文着眼点在太学内

部升等选拔的过程及其待遇，故而采用“舍选”这一名词。此词虽偏重于太学“上舍试”之考选，但因

其专指太学内部之升等，故觉更为贴切。“舍选”一词，见朱熹《学校贡举私议》、谢枋得《与李养吾书》，

正文中有具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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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曰内优优成。仪曹再岁取内舍生通试之，为优、平二等，曰上舍试。内优成而再入优，

为上等上舍，授官比进士第二人；其次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其次二平为下等上舍，

与教授，而通名之曰释褐。外舍生之未升也，仪曹又每岁以经义、诗赋、论策一试之，

亦分优、平曰公试。既升而试如上舍法。
①

 

 

按：此处之“三舍法”实专指南宋太学内部之三舍升等制度，与北宋之州学升贡体系无

关，乃因太学有外舍、内舍、上舍之分而借以名之。戴表元的叙述可以让我们大体了解，

南宋太学存在由外舍——内舍——上舍这样一个升等程序，而且存在私试、公试、上舍

试等考选办法。下面我们就对南宋太学内部的三舍升等程序做一详细解说。 

 

1．太学舍选之程序 

通过补试进入太学，仅仅是学校取士的一个起点，因为太学内部又分为外舍、内舍、上

舍三个等次，每一等次的太学生都需经过考试，再结合平时的成绩记录（校定），综合考量，

方能升等。而等次越高，其选拔的人数越少，竞争也就更加激烈。宋人对于太学升等的程序

曾有简略概括： 

 

学校舍法事数内，至肄业胶庠者，自外舍有月校，而公试入等者，曰“内舍”。自

内舍有月校，而舍试入等者，曰“上舍”，有定序也。
②
 

 

据此，则外舍生每月都有成绩校定，要经过“公试”才能升为内舍生；内舍生也每月有成绩

校定，经过“舍试”才能成为上舍生。而南宋史家李心传则对南宋太学升等的人数比例有更

为详细的记述： 

 

京都旧法：太学生外舍二千人，校定百人；内舍三百人，校定三十人；仍分优、平

二等。优等赴舍试，又入优等，则径自学官之，恩数与进士第一人等，所谓释褐状元也。

若入平等，则谓之一优一平，例得免省，直赴殿试；其次先免解，后免省，仍并有升甲

恩例。 

绍兴间，复兴太学，有旨权立内舍百人为额，岁终校定，每十人校一人。（原注：

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旨。）是时，外舍千人，上舍三十人而已。庆元、开禧两放混补，

外舍生増至千四百人。本监乃乞增内舍生百二十人为额，许之。（原注：开禧元年四月

二十五日旨。）雷季仲为祭酒，又请每岁校定，增为十二人。亦许之。（原注：二年正月

十三日旨。） 

旧法：自外舍升内舍者，虽有校定，必公试合格，乃许升补。盖私试皆学官自考，

公试则降敕差官故也。嘉定中，袁和叔掌学政，奏乞每岁中取外舍生校最优者一人，升

补内舍。又从之。自是升舍之法愈宽矣。
③
 

 

根据李心传的记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南宋的太学升等制度是从北宋一脉相承而来。不

仅各等次参与考选的人数比例，公试与私试的区分，连对于上舍试不同成绩的待遇，南宋都

是一一遵循京都（北宋）旧法。 

为了更好地理解李心传关于南宋太学升等的记述，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北宋的旧法，因

为这是南宋确立太学升等制度的依据和参照。记述北宋太学升等制度的文献，有两条记载最

                                                        
①
《剡源文集》卷 10《李氏族谱后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4 册，第 130 页。 

②
《辑稿·崇儒》一之四九，第 2187 页。 

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五“太学生校定新制”，第 778—7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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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详尽，且可相互参证补充。其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载： 

 

太学置斋舍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内舍生三百，上舍生百，总二

千四百。生员入学，本贯若所在州给文据，试而后入。 

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又一试，补上舍生。封弥、誊录如贡举

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与考校。诸斋月书学生行、艺。以帅教不戾规矩为“行”，

治经程文合格为“艺”。斋长谕、学录、学正、直讲
①
、主判官以次考察籍记。 

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参以所书行艺，预籍者升内舍。内舍生试入优、

平二等，参以所书行艺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若

一优一不，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
②
 

 

其二，据《哲宗正史职官志》： 

 

凡诸生之隶于太学者分三舍，斋长谕月书其行、艺于籍。“行”谓率教不戾规

矩，“艺”谓治经程文。季终考于学谕。十日考于学录，二十日考于学正，三十日

考于博士，又三十日考于长贰。岁终取外舍生百人，内舍三十人，校定奏闻，以定

覆试，视其校定之数，参验而叙进之。 

凡私试，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公试，初场以经义，次场以论策。试上

舍如省试法。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等，俱优者，为上舍上等，取旨命以官；一优一

平为中，留俟殿试；一优一否或俱平为下，留俟省试。
③
 

 

根据上述两条材料，结合李心传所述，大体可知北宋太学升等的基本情形：北宋太学外舍生

共有两千人，这些外舍生每月“行”与“艺”的成绩，会被记录在册，“行”指日常行为表

现，“艺”则是每月私试的成绩。至于岁末，会对所有外舍生每月的“行”、“艺”记录进行

岁终校定，从中选取突出者一百人，另作名册。太学每年针对外舍生举行一次公试，如同贡

举一样封弥、誊录，只不过主考官仍是学官。如果外舍生在公试中，考入第一、二等，又在

岁终校定的名单之中（预籍者），则有资格升等为内舍生。 

北宋内舍生共有三百人，他们每月仍有私试，仍被记录“行”与“艺”的成绩，这些

成绩记录也会有岁终校定，从中选取突出者三十人，另作名册。针对内舍生升等的考试称为

“上舍试”，两年举行一次，其考选之严格如同省试一般，不再有学官参与，而由朝廷命官

考校。“上舍试”的考试结果分为三等：岁终行艺成绩校定为优者，此次考试又是优等，则

为上舍上等，由朝廷直接授予官职；如果岁终行艺成绩校定与此次考试成绩，两者中一优一

平，则为上舍中等，可以直接参加殿试；如果两项成绩俱为平，或一优一否，则为上舍下等，

可直接参加省试。 

北宋著名的道学家程颐曾对元丰二年（1079）制订的这一套太学升等体系有过评论，

他在元祐年间所上奏议中说： 

 

看详旧制，公私试，试上舍，补内舍，盖无虚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烦劳费

用，不可胜言，于学者都无所益。……旧制考察行、艺，以不犯罚为行，试在高等为艺，

有注官、免省试、免解三等旌擢。④
 

                                                        
① 按：《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一 0 载：“（元丰）三年正月十七日，诏改国子监直讲为太学博士。”第 2976

页。 
②《长编》卷 301，元丰二年十二月乙巳条。 
③《辑稿·职官》二八之六，第 2974 页。 
④

 程颐《上哲宗三学看详条制》，收入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 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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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是带有批评的口吻，但是他对太学考选升等情形的描述却是真实的写照。 

有了北宋的太学升等情形作为参照，就很容易理解李心传对于南宋太学升等制度的描

述。因为南宋太学规模较北宋小，外舍、内舍、上舍各等次人数也就相应减少。据其所说，

绍兴年间，太学外舍生有一千人，内舍生有一百人，上舍生有三十人，每年内舍岁终校定，

每十人取一人。到庆元、嘉泰年间，由于两次举行混补，①太学人数增加，内舍生增为一百

二十人，于是官员请求，将内舍每年岁终校定人数增为十二人，估计上舍生人数也会有相应

增加。而且从其语气来推断，试中上舍的太学生，其享受的待遇，似乎也与北宋旧法差不多，

有直接授官、免省试、免解试等礼遇。 

如欲了解南宋太学三舍升等考选的具体规章制度，则不能不推周密《癸辛杂志后集》

中所记载的《成均旧规》最为详尽。因其叙述稍嫌琐碎，故下文仅就其中关于太学私试、公

试、上舍试之紧要者，略加分疏。②
 

    关于太学私试者，周密《癸辛杂志后集》“成均旧规”条云： 

 

太学私试。以孟、仲、季分为三场，或司成无暇，则并在岁晚。有公试则无私试，

试为监中司成命题，就差学官充考校、封录之职，不复经由朝廷。至第三日即揭晓，每

十人取一，孤经则二三人亦取二名。第一等常缺。第二等谓之放等，魁当三分，第二名

二分半。第三等，魁二分，率从第二三取起，魁二分，第二、第三一分半，第四、第五

一分三厘，余并一分。③
 

 

按：太学私试在时间安排上，仍依照北宋旧法，孟、仲、季每月各有一场，但考试内容则有

所变化。根据前文所述绍兴十三年（1143）国子司业高闶所制订的太学课试内容，则孟月试

经义，仲月试诗赋，季月试论策。私试由国子监的祭酒出题，学官参与考校，对于成绩等次

如何计分，也都各有细则，因这些成绩每月都会记录，成为岁终校定的依据。 

    关于太学公试者，周密《癸辛杂志后集》“成均旧规”条云： 

 

太学公试。遇省试年，则在省试后二月下旬。凡引试二日，经赋一日，论策一日。非

省试年分，则随铨试后引试，系朝廷差官，士子则襕幞入试。大约七人取一。第一等缺。

第二等三分，入等人数视卷人多少，约四十人取一人。第三等二分，所得人数倍二等，

约二十人取一。余约七人取一，第四、第五并一分。公试魁纵不该升补，他日登第亦是

部注教官。若三名前，例是教官。④
 

 

按：太学公试是针对外舍生升等内舍的考试，故而考试办法也更为严格，由朝廷差官主持。

前引李心传追溯北宋旧法时也说：“旧法：自外舍升内舍者，虽有校定，必公试合格，乃许

升补。盖私试皆学官自考，公试则降敕差官故也。”
⑤
对于公试成绩的等次安排，及其分数的

计算方法，也都有细则规定。而公试魁则在日后等第时享有部注教官的优待。但自嘉定年间，

“每岁中取外舍生校最优者一人，升补内舍”，
⑥
则外舍生中岁终成绩校定最优者，可享有直

                                                                                                                                                               

页。 
① 按：李心传言“庆元、开禧两放混补”则不太准确，实则开禧元年并未举行混补，仅庆元二年（1196）、

嘉泰二年（1202）举行混补，前文已有论证。 
② 按：现今通行的吴企明校点本《癸辛杂识》虽自有其价值，但关于《成均旧规》的点校，仍一些断句偶

有失误，故本文之断句与之稍有不同。 
③

 周密《癸辛杂志后集》“成均旧规”，中华书局校点本，1997 年，第 59—60 页。 
④ 周密《癸辛杂志后集》“成均旧规”，第 60 页。 
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五“太学生校定新制”，第 778—779 页。 
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五“太学生校定新制”，第 778—7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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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升补内舍的优待了。 

    关于太学中级别最高、也最受重视的“上舍试”， 周密《癸辛杂志后集》“成均旧规”

条则有更详尽的叙述，今择其要者： 

 

上舍试。每三人取一人，优等十人，赋三，书二，余经各一。通榜魁十分，亚、鼎各

九分，余七名并八分。平等六分。…… 

升补上舍有三等。内舍平校，试舍试平等；或内舍优校，不中上舍试；或有季无校

定，试入上舍试优等，亦与随榜升补下等上舍，谓之“赤脚升”。其升补名字，依上舍

试榜资次，盖舍试压公试。内舍新升及无季人，虽中舍试，只作内校分数。…… 

或前一年已有平校，本年有平等（按：此即内舍平校、舍试平等。）；上舍试入两中

舍试平等
①
。已上谓之俱平、或一优一否，皆为下等上舍。 

谓如内舍优校人，试入上舍试平等；或上（按：当为“内”字。）舍平校人，试入上舍

优等；当举免省到殿。元有求免人，理作升甲用；已升甲者，升名。谓之一优一平，为

中等上舍。 

谓如内舍优校人，又中上舍试优等，以优中优，皆是释褐；不拘名数，先赐进士出 

身，谓之上等上舍，法注教官。续有此，附黄甲第三人恩例，注推官，自方熙孙始。当 

年间有内舍优校，内优三人，当年积八分已上者，可成舍試；次年八分已上者，不可成。偶舍试 

当年分人多，亦止以三人为限，第四名纵积十分，亦不理。若以优中优，则谓之“两优 

状元”。其试两年一次，率在季秋，圣旨差官命极难之题，重于省试。
②
 

 

按：南宋“上舍试”系针对内舍生升等而设，依北宋惯例两年举行一次，秋季举行，因由朝

廷“差官命极难之题”，所以重于省试。根据周密所述，舍试中会有内舍新升及无季人，则

似乎凡是内舍生都可参加舍试，但能否升等则有其限制。前文引李心传记述，知开禧元年

（1205）后内舍生增为一百二十人，如果按照周密所说三人取一人的考校标准，则有四十人

可取得舍试成绩。但其中上舍试的优等成绩只有十个名额，又依其考试内容之不同，而在词

赋、经义两大类中分配。此外则为平等成绩，也就是余下的三十人。优等、平等的计分方式

各有细则规定。 

根据周密记述，南宋太学升补上舍，乃是综合内舍生的岁终校定与舍试成绩，将其分为

三等：1）内舍平校，舍试平等；或内舍优校，不中上舍试；或内舍生有一季无校定，舍试

中优等；凡此出现俱平或一优一否的情况，皆是下等上舍。2）内舍优校、舍试平等；或内

舍平校，舍试优等，凡此谓之一优一平，皆是中等上舍。3）如内舍已是优校，舍试又是优

等，这种“以优中优”的情形，谓之上等上舍。对应这上舍三等，朝廷也有相应的恩例，据

周密说： 

 

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后免省，待三年后到殿。中等上舍径到殿，或特旨径

行解褐。释褐恩数成而优者，谓之状元。
③
 

 

其中上等上舍又特受礼遇，可赐进士出身，授予教官之职。但因内舍优校的名额极其有限，

只以三人为额，所以出现“以优中优”的几率并不会太高。如果出现“以优中优”，则被称

为“两优状元”，极受敬重。 

 

                                                        
① 按：颇疑此处文字有缺漏，因似无两次参加舍试之例。又下文“以上谓之俱平、或一优一否”，应是对前 

  述各类情形的概括，并非针对本条而言，据后文之例可知。 
② 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成均旧规”，第 60 页。 
③ 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成均旧规”，第 60 页。 



 20 

2．两优释褐之待遇与荣耀 

    南宋后期，太学外舍生人数已达一千四百人，而内舍生才一百二十人，其升等竞争已经

相当激烈。而据林心传所述，内舍生每年的岁终校定只有十二人，周密又说内舍优校只限三

人，其竞争更显激烈。内舍优校人，须在上舍试中又考优等，如此才可成为“两优状元”，

则其脱颖而出的难度可想而知，有些年份甚至出现空缺也是难免。正因如此，太学上舍试中

产生的“两优状元”才格外受到敬重，甚至其名望会超过科举状元。如《朝野类要》卷二“释

褐”条云：“上舍试，中优等者释褐，以分数多者为状元，其名望重于科举状元。”①
 

自绍兴十三年（1143）创设太学以来，直至乾道三年（1167）才出现了第一个“两优状

元”。据《辑稿·崇儒》一之三九载： 

 

（乾道）三年黄伦以两优释褐。自绍兴建学，至是始有两优。用崇宁恩例，授承务

郎、国子录。②
 

 

又据同书记载： 

 

（乾道）四年正月十一日，诏太学生黄伦升补上等上舍，特与补左承务郎，除太学

录。国子监言，兴复太学已来，未有行过上等上舍事例，至是特有是命。九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郑鑑亦如之。③
 

 

由此可见，当孝宗乾道年间，对于太学上舍试中的“两优状元”，确实相当礼遇，其原因就

在于其产生的几率非常低。但是到了淳熙六年（1179），因有官员提出对于“两优状元”的

授官过当，遂改为与殿试第二人同等待遇。此见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三“释

褐状元恩例”条之记载： 

 

旧制，太学上舍生积校已优，而舍试又入优等者，就化原堂释褐，号释褐状元，例

补承事郎、太学正、录。淳熙初，郑鑑自明由此选，不数年而为著作郎补郡。……六年，

刘纯叟尧夫复以解褐除国子正。时王仲行为兵部尚书，奏言：“今两优释褐，初除京秩，

即授学官，视状元、制科恩数过之，事理不当，乞先与外任。”时知滁州张商卿亦言：

“今中上舍为学官，不数年便可作监司、郡守，狱讼、财赋非所素习，岂能保其不缪，

乞先注职官。”上然之。十月丙申，诏与殿试第二人恩例。④
 

 

另有材料亦可证明，南宋时期太学舍试之“两优状元”一直到宋末确实可以享有与科举三甲

几乎同等的待遇。宋元之际的遗民方回在回顾宋人入仕之途时说： 

 

天下三年一试秋闱，数百人取一人；三年一试春官，百人取六人。余有待补太学生、

外舍、内舍，与春官取中人，同到殿。殿试前三名，谓之状元、牓眼、探花，而释褐两

优上舍，恩例视殿试第二三名。凡三年赐绿袍，不过五六百人耳，入仕何其难也。⑤
 

 

在方回眼中，太学舍选是与科举并行的两条入仕之途，太学舍试的两优上舍，享有的待遇也

与科举三甲几乎相等。再结合前引戴表元关于南宋取士两途之说，证明在宋人的观念，除开

                                                        
①《朝野类要》卷 2“释褐”条，中华书局校点本。 
②《辑稿·崇儒》一之三九，第 2182 页。 
③《辑稿·崇儒》一之三九，第 2182 页。 
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三“释褐状元恩例”条，第 279—280 页。 
⑤《桐江续集》卷 34《送仇仁近溧阳州教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3 册，第 6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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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取士之外，太学舍选入仕也是另一条正途。 

    至于太学舍试中，以两优而释褐之荣耀，更为宋人所津津乐道。最细致生动之描述，依

然是见于周密的记述。据其描绘： 

 

释褐恩数成而优者，谓之状元。择日于崇化堂鸣鼓集众诸生，两廊序坐，学者穿秉

立堂上，状元亦襕幞立，同舍班俟揖。揖讫，诣堂下香案前，面东南望阙谢恩，跪受敕

黄，再拜。 

次入幕换公裳，其所换下之衣，尽为斋仆持去，以利市。再次诣阶上，面西北再拜

谢恩。毕，与学官同舍讲拜者，再次诣忠文庙。次诣直舍，通门状谢学官，亦止称其斋

学生，再拜，遂归本斋团拜。次诣诸斋谢，亦称同舍生，不书斋名。礼毕，到堂上换衫

帽，与学官相见交贺。监中备酒七杯，次本斋三杯。 

讫，临安府差到客将，备轿马、从人、差帽，迎至祥符寺状元局。凡学夫、斋仆以

次，平日趋走之人，皆以大小黄旗，多至数百面，呵喝状元，与唱名一同。遂择日谒先

圣。其局钱酒支用，并天府应办。次日，谢宰执台谏，然后部中送缺，初任文林郎、节

察推官，视殿试第三人恩例。谢宰相，用启事，见主司，有拜礼。
①
 

 

周密对于当日“两优状元”释褐时的礼仪、拜谢程序一一做了详尽描述，使我们在数百年之

后依然可以揣想当日之盛况。惟可注意者，至于宋季，“两优状元”的待遇似又有所降低，

改为与殿试第三人相同恩例。但终南宋之世，似不出科举三甲恩例之外。 

另在宋人之议论中，亦可见出太学舍试中之“两优状元”在时人心目中之地位。陈亮

的一位陆姓友人在太学中以两优释褐，他在给对方的书信中，即给予高度赞誉： 

 

舍试揭榜，伏承遂释褐于崇化堂前，众望所归，此选增重，凡在友朋之列者，意气

为之光鲜。寿皇（孝宗）在位二十七年，与此选者六人，自明（即郑鑑）夭折，纯叟（即

刘尧夫）中废，何以强人意。新天子龙飞，而兄首膺此选，遂使新政有光，甚盛甚盛。
②

 

 

又，谢枋得在给一位曾经的太学“两优状元”的信中，也是极表崇敬之意。在其《与李养吾

书》云： 

 

某惟祖宗于舍选擢抡魁，视进士，上三恩数尤渥。赐袍笏大成殿下，即日受国子录，

升崇化堂，与两司成众学官序爵而坐，不待亲民而入朝，固以执政宰相望之矣。后虽渝

初意，失旧法，西涧七年给礼，亦未为迟。 

执事坐炉亭时，声名赫赫震京师，诸老先生恨识面之晚，出场屋，以程文示同舍，

皆心降醉服，推让为第一。登名日，果巍然冠群英。七年三优，如执左契。科目由人重，

谁不以西涧芳躅期之。恬退六年，仅得一学官，在外为曹司掾。人皆曰，不才宰相，必

不能容天下第一流人物，当以养吾进退去就觇之。③
 

 

谢枋得先叙述国家对于太学“两优状元”之礼遇，接着回顾李养吾在太学之优异表现，“七

年三优”，后虽对其仕宦不显表示遗憾，但仍誉其为“天下第一流人物”，想此当代表了宋人

的一般看法。 

                                                        
① 周密《癸辛杂志后集》“成均旧规”，第 62 页。 
②《陈亮集》（增订本）卷 27《复陆伯寿》，中华书局校点本。 
③《谢叠山集全集校注》卷 1《与李养吾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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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取士之实例 

前文既已梳理太学三舍考选升等之程序，以及两优释褐之待遇，对于太学舍选之制度层

面，我们已有一定了解。下面试举数例说明南宋太学取士之实际情形，相互印证。 

先举一例，乃徽宗朝实行三舍法时，太学舍选的情形，以此作为参照，可以见出南北宋

太学之舍选乃一脉相承。现存的一份传记资料，详细讲述了政和四年上舍魁张纲如何进入太

学，在太学中又如何升等，以及最后如何上舍及第的具体情形，让我们可以一窥北宋太学取

士的完整过程，相当难得。据其所云： 

 

（张纲）年二十始入县庠，居无何试艺优长，升补泮宫。方舍法盛行，游学之士肩

袂摩属，公伟然杰出，冠于诸生，郡将尚书俞公㮚一见异之，期以公辅。大观四年，褎

然为举首，贡入辟雍，继升太学。 

方是时，承平日久，京都以侈靡相尚，士之不悦纷华盛丽者，十无一二。公独深居

简出，潜心大业，至不知饥渴寒暑，流辈初易之，久而见其志趣益笃，问学益精，每群

试輙处上游，乃更推服，质问疑义，或抠衣就弟子列。四方人士聚于成均无虑数千人，

语学行之懿，必以公为称首。政和三年，试内舍第一。明年，以优等较定试上舍，主文

尚书张克公见公程文，称叹不巳，谓邃于经术，遂复擢为第一。 

是年四月七日，天子御崇政殿，赐上舍及第释褐，授承事郎。玉音宣谕，张纲系三

中首选，可特除太学官。胪传既下，在廷叹仰，盖一时异恩，前此所未有也。宰相蔡京

与张克公不协，故特抑之，后数月始除辟雍正。当时好事者以本朝衣冠盛事，编次为图，

载公三魁之美，搢绅荣之。①
 

 

根据这份张纲的传记资料，可以看出，当徽宗朝三舍法推行之时，张纲通过县学——州学—

—辟雍——太学这样一个州学升贡的体系，进入太学。在太学里，因张纲潜心学业而受到同

辈的敬重。他先是在公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升等为内舍；次年有以岁终校定优等的成绩参

加上舍试，结果又取得优等的成绩。凭着以优中优的成绩，得以赐上舍及第释褐，并授予太

学官之职位。张纲的经历与我们前述的北宋太学舍选制度高度吻合。 

    关于南宋士人如何进入太学，在太学中如何升等，以及最后两优释褐之情形，我目前尚

未寻得提供详尽描述的传记资料，但是通过几位士人的生平资料，还是可以大大帮助我们了

解南宋太学舍选的具体过程。南宋官员王之望曾做过太学学官，他在一份墓志铭中曾提到王

十朋早年在太学参与舍选的经历： 

 

余为博士，太学有王生十朋者来学焉，余得其程文，在百千人中卓然也，因置之异

等。其后学益邃，论议益纯，而文日益奇，月校岁考，屡先多士。绍兴十九年秋，遂试

上舍为第一，诸儒厌服，无异辞。
②

 

 

按：王之望说自己见到王十朋的程文，卓然于百千人之中，因而置之异等，这极有可能说的

是由外舍升等内舍的太学“公试”。其后，王十朋在内舍每月的“私试”中又表现突出，所

以能在绍兴十九年（1149 年），于“上舍试”中考中第一。但王十朋并非由太学两优释褐，

这说明他内舍的岁终校定并非优等，故而无法实现“以优中优”，成为“两优状元”。王十朋

最终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由科举登科，成为此科的状元。 

另一条材料则讲述了刘尧夫如何自太学两优释褐的故事，他是宋人文献中屡屡提及的淳

                                                        
①《华阳集》卷 40 附录《张公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31 册，第 243 页。 
②《汉滨集》卷 15《故万氏夫人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39 册，第 871 页。 



 23 

熙六年（1179）太学“两优状元”。这条材料出自宋代著名的笔记小说《夷坚志》。据《夷坚

支乙卷》第十“刘尧夫”条载： 

 

刘尧夫，字醇叟，抚州金溪人。本名单，将诣郡赴春补，梦有以文卷示之，题曰：

“太学饶尧夫。”觉而思之，以姓氏不类，姑先易名，既而中选入学。偶家急，不暇请

假，倩友人严太伯具状，严误书“刘”为“饶”。他日再至，见而恍然，元未尝以昨梦

语人也。 

后补入太学，临当私试，忽苦头痛不可忍，叹曰：“吾必死。”前一日，邻斋生梦人

来告曰：“刘尧夫作魁。”视其试卷，涂注五百余字，以报刘。刘谢曰：“感君爱我厚，

然吾今日不知死所，岂复计较功名事哉！”邻生退，密为投卷，薄暮始告之。明旦，强

起，以巾遮脑扶掖坐，信笔塞白。洎日中，洒然而醒，读程文大笑，悉抹去，凡数百言，

而改为之。掲榜，果第一。 

既升上舍，邻生又梦学门洞启，从者传呼而来曰：“刘吟诗释褐。”刘闻之曰：“邵

先生诗有‘尧夫非是爱吟诗’之句，此殆为我也。”遂以两优赐第。①
 

 

按：这条材料虽出于笔记体小说，但因刘尧夫其人真实存在，其去事实真相应不会相差太多。

对于本文而言，其价值在于提供了南宋士人参加太学补试、太学私试以及由上舍直接两优赐

第的具体细节。当然为了讲述的生动，有些重要的关节未被提及，如太学之“公试”。 

    前文在论述南宋太学补试办法之演变时，曾花了不少篇幅来考证晚宋时期“混补法”的

存在。下面两条材料则是关于宋季士人如何混补进入太学，又由太学或登科或释褐的事例，

有助于了解宋季士人如何经由太学舍选而获得出身。林希逸所撰《永嘉林国辅墓志铭》载： 

 

君讳栋，字国辅，一字与守。年十二而孤，劬书力学，志亢其宗。甲辰，混试补右

庠。归拜其母，恋恋不忍离，母趣之，君曰：“欧阳四门，虽曰养志，儿愿学者，陈蕃

也。”未几，母以疾终，哀毁几灭性，朝晡之奠，哭三载，闻者伤之。既葬，始入京，

戊申升舍，己酉上舍，文声籍籍，既擢庚戌第。学法必需明禋，或曰君为鼎魁，不应

限此，君耻自陈，东归。甫踰年，得奇疾，卒。淳祐辛亥六月二十有七日也。
②
 

 

按：甲辰，淳祐四年（1244），是年林栋通过混补进入太学。戊申，淳祐八年（1248），林栋

由外舍升内舍。己酉，淳祐九年（1249），林栋应是当年在太学“上舍试”中取得中等下舍

或下等下舍之成绩，从而享有直接参加殿试或直接省试的优待；故而可以参加次年即淳祐十

年（庚戌，1250）的科举考试，通过科举考试登科。但不幸的是，淳祐十一年（辛亥，1251），

林栋就因病去世了。 

    另一则材料是宋季遗民戴表元所撰《张允甫墓志铭》，讲述了宋朝倾覆前夕一个士人在

太学的经历： 

 

往时江南，以太学养士至累千人，业六经。若词赋者，虽不特置博士，而常往来通

莅之。然词赋独多，其数常不与六经等，于独多之中，业之而精者，自闽、浙、岭、蜀，

诸生甲乙可一二数。开庆巳未岁，混试补弟子员，吴门张允甫与焉。又眀年春，自外舍

试中优等，升内舍，为太学词赋第一，于是声誉陡起。允甫又谦粹修重，凡同业无不愿

与之游，而先生长者尤相敬厚。自是十年，再试中国子监举，又试中平等，奏名遂自内

                                                        
①《夷坚支乙卷》第十“刘尧夫”条，中华书局校点本，2006，第 872 页。 
②
《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 22《永嘉林国辅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85 册，第 7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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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升行上舍，事为诸生长贰，领袖旦夕，解褐赐官，而太学废。
①
 

 

按：此则材料提供了许多有意思的信息。如提到太学中虽只教授六经，没有词赋博士，但是

太学生专攻词赋者却特别多，甚至超过了六经，而这些专攻词赋者又以南方的闽、浙、岭、

蜀等地的士人表现最为优异。这正可以见出南宋士人的知识兴趣之所在。张允甫自开庆元年

（己未，1259）混补进入太学，次年即由太学外舍升等内舍。此后十年间，既参加过太学的

解试，又在太学“上舍试”中考取平等，其后又得以释褐赐官。但此时的南宋已经风雨飘摇，

数年后即被蒙元征服而灭亡。 

 

四、学校取士与科举取士之关联 

 

宋代科举考试，最低一级考试是解试，多在州、军举行，凡能通过解试者即取得参加省

试的资格。那么为什么许多士子不在本地州军取解，而要远赴太学应试呢？难道真的是想通

过太学舍选获取功名？其实整个南宋通过太学舍选入仕的士人数量是极少，真正吸引广大士

子进入太学的原因在于太学的解额较宽，取解相对容易。太学舍选虽然也提供了一条入仕通

道，但因其考选程序的严格，最终直接两优释褐者毕竟试少数，倒是其给予的免省、免解的

优待颇有吸引力。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三“太学养士数”条记载： 

 

太学养士，最盛于崇、观间。绍兴中，诏以七百人为额，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百

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每三年科场，率四人而取一。若积行校艺而升上舍者，则不待

选举而竟释褐焉。……十六年，诏外舍生以千人为额，其后三舍生率八百余人云。旧两

学覃恩无免解法，孝宗即位始创之。自是每有覃庆，辄复举行，省额动增数十人，遂为

定例矣。②
 

 

由此可见，进入太学有诸多机会可以入仕：一是太学解试，每四人取一人，取解容易；二是

若能通过舍试成为上舍，可以直接授官；三是太学有特殊恩例，遇有庆典可以获增解额。而

最重要的，对于普通士子来说，太学是一个容易取解的地方。这对于那些科举竞争激烈的地

区，尤其是闽、浙地区的举子，考入太学参加解试，就具有了极强的吸引力。 

南宋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在科举考试中遥遥领先，成为科举最为成功的地区，但是随

着应试举子人数的增加，相对于固定的解额，在本地州军取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尤其是闽、

浙地区，录取率连二百分之一都达不到，举子竞争的压力就越来越大。③尤其是隶属福建路

的福州与隶属两浙东路的温州，成为科举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刘宰说：“今天下士子多而解

额窄者，莫甚于温、福二州。”④叶适说：“温之士几万人，其解选拘于旧额，最号狭少，以

幸为得尔。”⑤南宋末期的徐经孙有《福州鹿鸣宴》诗云：“鹿鸣今日宴嘉宾，六万场中一百

人。”⑥都说明温、福二州解试竞争的激烈。 

因为闽、浙地区解试竞争的激烈，促使两地的举子们想方设法通过别的方式来取解，

而解额较宽的太学无疑就成为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整个南宋，围绕太学补试的制度，总是

在“待补”与“混补”之间摇摆，而其中总有闽、浙两地举子的身影。 

                                                        
①《剡源文集》卷 16《张允甫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4 册，第 217 页。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三“太学养士数”条，第 278 页。 

③ 详细论述，请参阅拙文《论宋代科举竞争——基于区域分析的视角》，《招生考试研究》2007 年第 3 期。 
④《漫塘集》卷 13《上钱丞相论漕试太学补试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70 册，第 447 页。 
⑤《水心文集》卷 23《包颙叟墓记》，《叶适集》，第 462 页。 
⑥《矩山存稿》卷 4《福州鹿鸣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81 册，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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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楼鈅《温州进士题名序》云： 

 

永嘉自晋为名郡，宋兴六十余年，人物未有显者。至天圣初朱君士廉第进士，乡人

荣之，以名其闾。自天圣至今百四十有八年，举其上第者，凡三百三十有七人。夷考乡

荐之额，初止二人，中十有三，今益以五。他由太学、外台以进，一举所第，率过乡荐

书之数。
①
 

 

据时间推算，“自天圣至今百四十有八年”，约当孝宗乾道年间，其时楼鈅正在温州教授任上，

估计序文当写于此时。通过楼鈅的叙述可以看出，温州在南宋时期迅速成为科举发达地区，

解额虽有不断的增加，但是已有士子通过太学进入科场获取功名者。当时太学补试推行混补

法，温州地区士子进入太学较为容易。 

但是淳熙四年（1177）太学招生采用待补法后，闽、浙地区士子参加太学补试就受到了 

极大的限制。闽、浙地区解试中的激烈竞争，使得当地士子想成为待补生也并非易事，而一

些偏远地区的士子对于待补生资格则不以为意，结果给闽、浙地区的士子以可乘之机，不择

手段谋求补试机会。这种现象集中出现在待补法施行的淳熙四年（1177）至端平三年（1236）

之间，现存的文献中对此多有记载。绍熙三年六月，礼部侍郎倪思言： 

 

国家开设太学，所以网罗天下之材，三岁一补，所以收拾科举之遗。自淳熙四年，

议者厌就试者之多，乃创为“待补”之说，盖欲以限节其来。来者既少，而取人之额如

旧，中选之人 得以侥幸。两浙、福建解额既窄，住学亦便，士子愿一试而不可得，则

必巧为经营。远方之州，解额自宽，于补试无甚厉害，纵或得知，住学亦非所便，虽中

待补，第为虚名。于是有货卖文帖、改移乡贯、变易父祖之弊。近时臣僚屡有以为言者，

可见此弊，人皆知之，不可以不革也。
②
 

 

又，嘉定六年八月，有臣僚在奏章中说： 

 

窃见诸州考校正额之外，待补多不留意，或于落卷中取以充数，经义但看冒头，诗

赋仅阅一二韵，论策全不过目。其尤无状者，只点检无杂犯便置选中，出院辞州，亟为

遁计，士子怨嗟，在在有之。今试期虽近，以待补为重者，不过两浙、江东西、福建等

路，亟行申饬，尚可以及。③
 

 

又，嘉定十五年四月，有臣僚指出： 

 

闽、浙数郡，每一大比，终场之数加多于前，而元立解额甚少。士病进身之艰，故

冒籍以求漕牒，假亲以规胄试，买帖以赴监试。躁进诚若可厌，然多士之乡，每数百人

才预一荐，亦可念矣。臣闻救弊之法有当宽者、有当严者。议臣尝患待补买帖之欺，欲

放乡举里选之遗意，继以待补法久，未欲轻废，故使解试每百人取三人为待补。窃闻买

帖之就试者，多是解额窄少数郡之士。向也百人取六，兹损其半，弊将欲甚。若江湖淮

襄，纵待补预名，其来试，百不一二，至二广则阖郡无补者。
④
 

 

                                                        
①《攻媿集》卷 53《温州进士题名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2 册，第 852 页。 
②
《辑稿·崇儒》一之四六，页 2185。 

③《辑稿·选举》六之一七，页 4338。 
④《辑稿·选举》六之四七，页 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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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待补法施行期间，尤其是嘉定年间，闽、浙等科举竞争激烈地区，士子对于待

补生资格颇为重视，不惜触犯法律，采取假冒籍贯、亲属等方式，买帖就试。这表明太学补

试用待补法对于闽、浙地区士子影响最大，其他地区较小。 

    在闽、浙地区，温州、福州、台州等州，解试竞争特别激烈，所以这些地方士子外出求

试太学的风气就更加浓厚。如《嘉定赤城志》卷四“贡院”条云：“以今终场数绳之，几于

千取其一，盖与温、福等州，最号人盛员窄处。士至奔迸，易乡贯，去井邑，求试于漕台、

于太学，盖亦势所必至也。”
①
又，刘宰说：“温、福二州，向来解额太窄，出游者众，非他

郡比。”
②
可以说，正是因为闽、浙地区的解试竞争太过激烈，才造成这些这些地方的士人大

量出游，形成南宋后期显著的游士现象。 

对于举子纷纷求试太学的风气，也有士人不以为然，温州士人陈烨就劝诫自己的儿子不

要通过求试太学的方式来获取功名。《水心文集》卷 25《陈名表墓志铭》记载云：  

 

初，君戒其子曰：“昔人患进士浮靡，议罢之。察孝廉虽不果，然荐送必由州县，

比乡举里选犹近也。今走四方，买姑姨，借族姓，以趁宽额，可乎？先王择司徒俊选，

使升之太学，既有闻其辩论，皆属司马于成德达材，何速也！今縻岁月，捐父母，弃室

家，以争优校，可乎？得丧命也，若慎无然！”其子遵行之，必乡贡，不太学，后皆登

进士第。
③
 

 

因为太学的解额宽，温州的解额窄，当地的举子为获取参加太学补试的资格，不惜采取冒姓

的方式，陈烨认为此种做法不妥，同时又以宿命论来看待科举得失，以此劝诫儿子不要那么

做。但这恰恰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士人热衷太学补试的主要原因在于“趁宽额”，我想能够

这样逆潮流而动的士人恐怕不多。 

对于南宋太学补试所产生的问题，当世大儒朱熹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他认为问题的根源

在于：“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一途，监试、漕试、附试诈冒之捷

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同时，他认为朝廷大臣争论的太学“混补”法与崇观三舍法这

两种解决方案，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庆元元年（1195），朱熹作《学校贡举私议》一文，

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法在于“均解额”。他说： 

 

夫所以必均诸州之解额者，今之士子，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试者，以其本州解额

窄而试者多，太学则解额阔而试者少。本州只有解试一路，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径，又

可以智巧而经营也。所以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多是温、福、处、婺之人，而他州

不与焉。非此数州之人独多躁竞，而他州之人无不廉退也，乃其势驱之，有不得不然者

耳。然则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额为先务，虽有良法，岂能有所补哉？
④
 

 

朱熹深刻地指出，士人之所以愿赴太学补试，主要的原因就是太学解额较宽，竞争不那么激

烈，此外还可通过舍选直接授官，或免解免省。同时他也注意到，极力支持太学施行“混补”

法的人，多来自温州、福州、处州、婺州地区，根本原因也是因为这些地方科举竞争太激烈，

取解不易。本着“乡举里选”的理想，朱熹希望士人能够安于本土，但他当时正遭遇党禁，

被朝廷排斥，其建议不可能被朝廷所采纳。 

    嘉定年间，刘宰对此问题也曾有深入的剖析，他特别指出，太学补试是造成京城游士聚

集的根源之一，而游士聚集京城又造成了其他社会问题。他在上给当时丞相钱象祖的奏札中
                                                        
① 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 4“贡院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 604。 
②《漫塘集》卷 13《上钱丞相论漕试太学补试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70 册，第 446 页。 
③《叶适集》，页 506。 
④《晦庵集》卷 69。按：据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将此文系于庆元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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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游士之聚于都城，散于四方，其初惟以乡举员窄，经营漕牒，夤缘京庠，补试太学

为名。积而久之，来者日众，其徒实繁，而又迫于饥寒、诱于声色。始有并缘亲故以求

狱讼之关节者，而狱讼始不得其平；有事缙绅之唇吻者，而毁誉始不得其真；有为场屋

之道地者，而去取始不得其实；其甚也，挟众负气以取必于朝廷，而朝廷之势日轻。 

 

士人因为从地方取解不易，于是纷纷参加太学补试，从而大量聚集在京城里，成为游士。这

些游士或是为了生计，或是受到声色的诱惑，开始有了各种不法的举动，产生各种社会问题。

有鉴于游士聚集京城的危害，为了从源头加以杜绝，刘宰提出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莫若

罢太学之补试，而取其人于乡贡”， “如此则太学所取，皆乡里所推之人，乡校所养，有登

名太学之渐，乡校之教养不虚设，太学之所取皆实材，而士之宿留都城以营补试者息矣。”①

但估计没有被政府采纳。 

 

五、南宋太学补试与崇观三舍法之回响 

 

自绍兴十三年（1143）创设太学以来，太学补试办法时常变更。先是施行“混补法”，

因对赴试者设限过低，赴试人数不断增加，朝廷感觉不堪重负，于是在淳熙四年（1177）改

行“待补法”。“待补法”虽有效控制了太学补试的规模，但是由于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士人

阶层要求赴试太学的现实需求，遂产生假冒乡贯、货卖文帖等舞弊行为，于是在嘉熙二年

（1238）之后，又出现混补与待补并行不悖的作法。在此过程中，围绕太学补试办法的修订，

朝野之间有各式各样的建言、评论，其间不时论及崇观年间大规模推行的三舍法（州学升贡

体系），很是引人注意。通过这些涉及崇观三舍法的建言、评论，我们可以体察出南宋士大

夫对于前朝这一制度实践的缅怀与憧憬。下面试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1．南宋议行三舍法之言论 

绍兴十三年颁行的太学补试办法，规定士人需在本地官学就读一年，方许给据赴试。但

是施行数年之后，就开始出现弊端，有士人假称游学，或者易名冒充籍贯，通过各种手段来

获取赴试凭据。针对此种情况，绍兴二十一年（1151）冬十月，当时的权国子司业孙仲鼇第

一次提出暂停太学补试，改用北宋的三舍法，用岁贡的方式来，从州学中选拔优异者升补太

学。他利用面对的机会，向皇帝进言说： 

 

近制士人愿入上庠，州县次第勘验，于贡举无违碍，及非殿举屏斥之人，给据赴补，

真良法也。今就试之士，未必皆由本贯，往往随其所寓，托称游学，甚者诡名冒贯，设

巧求据。兹弊不革，士将轻桑梓而弗顾，弃行检而弗修。欲望且停将来上庠补试，略仿

舍法，诏天下严郡庠之补，月书季考，精察其行艺，或一岁，或间岁，遴选一二尤异者，

升之上庠，充弟子员。其道远贫不能行者，官给路费，如贡士续食。②
 

 

由于士人托称游学、诡名冒贯，地方官学已经无法对其平日之品行与学业进行考察，常此以

往，士人将“轻桑梓而不顾，弃行检而弗修”，缺少约束机制。因此孙仲鼇提出恢复北宋三

舍法来作为补救，通过州学里的月书季考，来考察士人的学业与品行，然后选拔其优异者直

                                                        
①
《漫塘集》卷 13《上钱丞相论漕试太学补试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70 册，第 447 页。 

②《系年要录》卷 162，绍兴二十一年十月丁卯条，第 26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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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升补太学，这等于是重新建立州学升贡体系。但此一建议并未被接受。 

    由于绍兴十三年的法令是将地方士人直接集中到京城参加太学补试，并未赋予地方官学

考选学生的权力，由此所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地方官学之地位日渐低落，丧失养士育

才的功能。绍兴三十一年（1161）四月，即有官员指出这一点，并请求废止太学补试，代之

以州学升贡之法。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二载： 

 

乙巳，言者论州郡之学，其间无进取之路，故士之去就甚轻，所养无素。乞权罢太

学补试，而于诸州养士，每百人中选其行艺之精者，岁贡两三人入太学，庶几所得皆素

养之士。且非一日之长，而士之在郡学者，皆以实能为尚，学校不期而自重矣。事下国

子监。已而国子监言：自罢舍法，复以科举取士，奉行日久，难议施行。事遂止。①
 

 

按：言者以寥寥数语，深刻揭示了太学补试法对于州郡之学所造成的影响，因“其间无进取

之路”，“故士之去就甚轻，所养无素”。地方官学没有任何制度上的措施和权力来影响士人

的进取，所以士人对于学校也就相当轻视；而惟有赋予地方官学一定的权力，士人才会重视

学校，学校也才能实现养士的功能。虽然，重视士人学业与品行考察的三舍法被再次提了出

来，但是国子监却以科举取士奉行已久，而将此建议驳回了。可以说，整个南宋时期，地方

官学一直呈现衰落状态，就与太学补试办法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只是第一次被提了出来。 

    根据前文所述，绍兴三十一年前后，正是太学补试人数达到上万人的规模，迫使朝廷必

须拿出解决对策的时期，其中三舍法是经常被提出来的解决方案。隆兴元年，有士庶上封事

建言：“宜罢太学春试，而以州郡应举终场人数，裁为定额。令州学每岁月书季考，取其秀

者若干人，而贡之于太学。”②这也是建议恢复北宋的三舍法，采用州学升贡制度。 

在高宗朝，针对太学“混补”法的修订，要求恢复“州学升贡法”的官员甚多，这表明

对于记忆犹新的北宋末年三舍法，仍有不少支持者，或许这些官员早年曾有过经由三舍法而

升学的经历。淳熙四年（1177）改行“待补”法，虽然控制太学补试的规模，但是由于不能

满足两浙、福建等地士人赴试的强烈要求，遂又产生货卖文帖、改移乡贯、变易父祖等诸多

舞弊行为，于是光宗绍熙三年（1192）六月，礼部侍郎倪思建议恢复“混补”法。结果在朝

廷中形成了一场很大的争论，以侍御史林大中为代表的一派官员反对恢复“混补法”，要求

保留“待补法”；而以吏部尚书赵汝愚为代表的另一派官员，则认为混补、待补都有很大弊

端，“彼此相形，得失居半”，于是强烈建议恢复三舍法，并认为这是“根本之论”。③在对北

宋与南宋学校盛衰进行了比较之后，他们提出： 

 

汝愚等拟远稽古制，近酌时宜，不烦朝廷建官，不劳有司增费，惟重教官之选，假

守贰之权，仿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贡士，考终场之数，定所贡之员，期以次年试于太

学，庶几士修实行，不事虚文，渐复淳风，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无三舍之害，其法

颇为近古。如蒙朝廷采录，所有诸州教养课试升贡之法，乞下有司详议施行。④
 

 

他们的这一请求本已获得朝廷同意，但由于次年即是省试之年，照例会有太学补试，考虑时

间紧迫，允许次年继续采用“待补法”。⑤但不久朝堂形势发生突变，因赵汝愚与韩仛胄争权

失败，被赶出京城。又因宁宗刚刚即位，为表“初政之优恩”，而恢复了混补法（参见前文

所述）。于是这一最有可能恢复三舍法的机会就此丧失。 

                                                        
①《系年要录》卷 189，绍兴三十一年四月乙巳条，第 3162 页。 
②《辑稿·崇儒》一之三八，第 2181 页。 
③《辑稿·崇儒》一之四六、四七，第 2185—2186 页。 
④《辑稿·崇儒》一之四七，第 2186 页。 
⑤《辑稿·崇儒》一之四七，第 2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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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于宁宗朝嘉定年间，太学补试恢复采用“待补法”，但与“混补法”一样，由于地方

官员仍不参与考选学生，无法左右士人之进取，地方官学地位日轻。故而又有官员提出应恢

复三舍法，通过州学考校来升贡学生。据刘宰在《上钱丞相论漕试太学补试札子》中说： 

 

今诸州学田日增，学舍日葺，而乡校之去取，无与于升沉，士子之去来，无关于进

取，往往有志者鲜入其间。而太学补试，取一日之长，亦无以得州里之良士。故莫若罢

太学之补试，而取其人于乡贡。……其合贡人数，并取于月书季考，而或殿或罚，并依

学令，必求其行艺无玷者，前期上其名于太学，至省试之后，太学缺员之时，帘引参学。

其远方不愿参学者，与免文解一次。已贡入学而帘引不中，或帘引已中，一年之内无坐

学月日者，罪及教授，而所贡得人者，教授亦与升擢。如此则太学所取，皆乡里所推之

人；乡校所养，有登名太学之渐；乡校之教养不虚设，太学之所取皆实材，而士之宿留

都城以营补试者息矣。①
 

 

按：此为嘉定年间，刘宰向宰相钱象祖所上的札子，主要是针对当时京城游士聚集所带来的

社会问题，提出解决之道。他的建议，一是罢漕司之牒而增解额，一是罢太学之补试而用乡

贡。他之建议罢太学补试，就是因为在现行的太学补试办法之下，“乡校之去取，无与于升

沉；士子之去来，无关于进取”，太学补试的一日之长，反而是最直接的进取之阶。因此，

他建议恢复三舍法，通过州学升贡来选拔士人进入太学。刘宰相信，通过州学升贡制度，“则

太学所取，皆乡里所推之人；乡校所养，有登名太学之渐；乡校之教养不虚设，太学之所取

皆实材”，地方官学与太学之间将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如此则游士现象可以消弭。 

 

2．太学补试法下的州县学：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已可大略感受到，无论是推行“混补法”，还是“待补法”，或是

混补、待补并行，由于地方官学并未赋予权力决定士人之升沉，士人之进取与学校无关，所

以已经给地方官学带来极大的影响。此在南宋官员的议论中，也被屡屡提及，可见是当时一

个显著现象。如虞俦有专门上给朝廷的奏札，论述郡县学之现状： 

 

朝廷兴太学，置明师，四方之士于于然而来，可谓盛矣。窃怪夫近年州郡之学，往

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餔啜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

门而不入。为教授者，则自以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观之若未甚害也，举天下皆然，

则实关事体矣。
②
 

 

按：虞俦主要活动于孝宗时期，此处所述当为孝宗时期太学“待补法”实施之后，地方郡县

学的实际状况。这份奏札还提及州学教授不受重视，仕进之途较艰难，致使一般官员不肯就

任学官之职，这都表明地方州县之地位在下降。 

    又，身为州学学官的王炎在写给地方长官的书信中，列举了地方官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其中也描述了州学的现状： 

 

本学聚生员溢于百人，所恃以为倡率者，其大则正录、直学、经谕，其小则斋长谕

也。而法度不立，升黜不正，为大职事者多以请托经营而得之，其人非有行义可观，文

学可取，足以为诸生之法者也。而诸生之中，因春、秋二补而入学者，又不能无假手之

                                                        
①《漫塘集》卷 13《上钱丞相论漕试太学补试札子》。按：据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嘉定元年，钱象

祖为宰相，故刘宰这份札子的上书对象应是钱象祖。 
②《尊白堂集》卷 6《论郡县学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4 册，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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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故虽市井庸流，或得以窜名寄籍于其间，聚而食者，贤者常少，不肖者滋多。欲以

法度绳之，则谤议起矣，不然则牒诉兴矣，玩习为常，恬不知怪，而士风扫地无遗。故

父老之爱其子弟，与夫乡曲之善士自爱其身者，视学校望望然去之，招之且不肯来，况

欲其以补试而住学破供乎？
①
 

 

在王炎看来，州学里上至学正、学录，下至斋长、斋谕都由请托经营而得之，已不足成为诸

生的表率，而诸生之中，又有市井庸流混杂其间，因此风气很坏，“士风扫地无遗”。在此种

情形之下，当地的父老都不愿让子弟进学，学校已逐渐失去养士之功能。按：王炎，乾道五

年（1169）进士，其为州学学官当在孝宗朝，则这里所描绘的即是孝宗朝地方官学的一个侧

面。 

    在绍熙三年（1192）六月围绕是否应废止太学“待补法”的大讨论中（见前述），以赵

汝愚为代表、主张恢复三舍法的一篇官员，在奏议中既描绘了崇观三舍法推行时的盛况，也

对南宋学校之不振分析了原因： 

 

中兴以来，投戈讲艺，行都重建太学，诸郡复行贡举，士生斯时，可谓幸矣。然浮

伪之风胜，忠信之俗微，有司颇以为病者，亦由州县之间，士之荣辱进退，皆不由乎学

校。至论德行道艺，则惟取决于糊名，苟为雕篆之文，无复进修之志，其视庠序有同传

舍，视师儒几若路人，月书季考尽为文具，殊失朝廷教养之意。②
 

 

南宋中兴之后，虽然建立了太学，恢复了科举取士，但是由于士人之进取，与学校无关，惟

取决于糊名考校。致使出现士人“视庠序有同传舍，视师儒几若路人”的局面，学校的月书

季考也因此失去实际意义。自淳熙四年（1177）至绍熙三年（1192）已施行“待补法”十余

年，“太学待补生”经由解试来录取，与地方官学的月书季考无关，所以赵汝愚等人奏议中

所针对的主要是太学“待补法”给地方学校造成的影响。 

 

3．崇观三舍法在南宋之重新评价： 

整个南宋时期，围绕着太学补试办法的争议、修订，朝野之间时时有人提出北宋的三

舍法作为替代方案，虽然始终未能被接受，或实际进入操作层面，但是却不难察觉出南宋士

大夫对于北宋三舍法，尤其是崇观三舍法有一种特别的憧憬和期待。 

在绍熙三年（1192）六月围绕是否应废止太学“待补法”的大争议中，赵汝愚一派主张

恢复北宋三舍法的官员，在奏议中对于崇观三舍法有一段评价，颇值得注意： 

 

夫三代乡举里选之法，虽世远事异，不可遽复，然有教育作成之意，本诸天地而合

乎人情者，则虽百世而不能改也。惟我国家，内自京师，外及郡县，皆置学校。庆历以

后，文物彬彬，几与三代同风矣。逮至崇、观，创行舍法，所在养士，诚得党庠遂序之

遗意。故一时学者粗知防检，非冠带不敢行于道路，遇乡曲之长上及学校之职事，则敛

容而避之，其风俗亦诚美矣。然其失也，在于专习新义，崇尚老庄，废黜《春秋》，绝

灭史学，又罢去科举，使寒畯之士舍此无以为进身之路。事理俱碍，旋行废革，此亦非

舍法之罪，其时弊则然也。 
③

   

 

在赵汝愚等人看来，崇观三舍法通过学校养士，“诚得党庠遂序之遗意”，是秉承了三代“乡

                                                        
①《双溪类稿》卷 20《上苏郎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55 册，第 651 页。 
②《辑稿·崇儒》一之四七，第 2186 页。 
③《辑稿·崇儒》一之四七，第 2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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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里选”的理想，所以这一制度实践的出发点并没有错，而且对于社会风俗的改良取得了一

定效果。崇观三舍法的缺失，“在于专习经义，崇尚老庄，废除《春秋》，绝灭史学，又罢去

科举”，其主要的问题出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偏差，以及操之过急，所以导致被停废的局面，

但“此亦非舍法之罪，其时弊则然也”。他们并未因为崇观三舍法成于蔡京之手，而对之完

全加以否定，而承认其作为制度实践中包蕴着具有永恒价值的理念内核，对于崇观三舍法的

批评则将其归之于学术思想上的偏差，以及操作的不当，从而将其与制度设计本身剥离开来，

这一态度本身是相对公允的。我想他们对于崇观三舍法的认知和态度，颇能代表当时一般士

大夫的看法，或许这就是崇观三舍法在南宋一再被提出的原因所在吧。 

赵汝愚等人盛赞崇观三舍法推行期间，地方学校的士人注重行为举止，尊敬师长，形

成良好的风气。对于这一点，是否有夸大之词，我们目前并不清楚。但我从宋人笔记小说中

寻得一则材料可以作为旁证，用以说明徽宗朝三舍法推行时期，大量士人出入学校，其行为

举止确实对于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而达于普通民众。据《夷坚志补》卷二载： 

 

政和间，学校方盛，诸州士子坌集泮宫，出必冠带。余干县帽匠吴翁，徙居饶城，

谓之“吴纱帽”，日与诸生接，观其济济，心慕焉。教子任钧使读书，钧少而警拔，于

经学颖悟有得。①
 

 

按：文中之饶城乃南宋信州之治所，余干县则是信州之属县。帽匠吴翁因迁居到州城里，才

有机会亲眼目睹士子们群集州学的情形，而他与这些士人的接触，也让他心生羡慕之心，从

而决定让自己儿子吴任钧也读书成为士人，后来其子“果以贡士起家，仕至提举江西常平”。

徽宗朝因推行三舍法，注重考察士人在学校的品行与学业，以此决定其进取，故而士人以学

校为重。这个群体在学校的聚集，以及学校对其行为的注重，也许会真实地影响到普通民众

的观感。帽匠吴翁的事例，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 

据前文所述，已可见出崇观三舍法作为前朝的制度实践，对于南宋士大夫来说绝不是

已经消散的历史记忆，而是真实存在的、可以恢复施行的制度建构，他们的建言、评论都可

以视作崇观三舍法在南宋的回响。如果说，前面所述稍显支离破碎的话，那么宋末福建士人

林駉在其所撰《古今源流至论》中关于崇观三舍法所发表的见解，就其篇幅之大，意见之全

面，完全可视为宋人观点的集大成之作。 

林駉，福建宁德人，南宋景炎元年（1276）以《易》魁乡荐，其生活年代当处宋元之

际。其所撰《古今源流至论》分前集、后集、别集，各十卷，凡三十卷。四库馆臣评价说：

“虽其书专为科举而设，而有宋一代之朝章国典，分门别类，序述详明，多有诸书所不载者。”
②而其中林駉个人所表达的评论意见尤其值得重视。 

在州县学的专门条目中，林駉对宋代学校建置演变做了简单回顾之后，不由得对于当

世的学校状况发出了慨叹： 

 

今之州郡之学，学者之视郡庠，犹视传舍；学官之视学者，殆若浮萍。佩焉悠悠， 

口焉嚣嚣，春秋有试，更出迭入，仅縻一时之廪牺而已。吁！何轻耶！③
 

 

紧接着，他对于舍法兴废与州县学兴替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说明： 

 

                                                        
①《夷坚志补》卷 2“吴任钧”条，第 1562 页。 
② 按：据《古今源流至论》卷首提要四库馆臣考证。 
③
《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 10“州县学”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42 册，第 499 页。以下所引林駉

议论皆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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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尝咨之耆老曰：盖舍法行而郡县之学有实政，舍法废而郡县之学皆文具。何者？

今之郡县有学，即古者党庠遂序之遗意。古人谓今之育材成德，而异日之升于司徒、升

于学、升于司马者，皆若而人也，则教养之政安得而不严？自后世郡县之学，所养所取

判然两途，毋怪乎其为文具矣。 

 

进而他对于舍法何以是良法作出了分析： 

 

呜呼！乌知舍法为一代之良制欤？思昔舍法之行也，士之隶于学，月书季考，优登

于籍，于是贡之京师而入于天子之学，凡有玷罚者不预焉。是以郡县生徒更相淬厉，以

为今之所以教我养我者，凡皆以成就我也，而我固不可不重也。而师儒之官亦以为上之

人所以进用人材，凡皆权舆于此也，而教养之职我实任之，时则训诲教养，与之相期于

无过之地，而任知谨饬，亦皆相率听命以求无忝于有司。 

 

然后，他对于南宋太学的舍选进行评论，认为犹存前朝制度之遗绪： 

 

自舍法之既废，今之太学仅存其迹，而州县之学已非前日。且今太学之法犹舍法也。

每季有试，非无益之试也，而他日两优释褐，自此始也。名书于罚，非罚金之比也，而

他日铨注有所沮格，自此始也。而又三岁大比，升于春官，由太学而进者居多，士之游

太学，盖无一而非进身之阶也。 

 

虽然太学仍可提供进身之阶，但由于地方官学与此无关，不能影响士人之进取，所以地方学

校已经失去养士之功能，完全没有庆历时期那种师生弦歌一堂的风气， 

 

今郡县之学则不然，登名于大比，虽足迹不历于学，皆可以预计偕。师友相聚，泛

泛焉不相知名，而无有席间函丈之诲。果能如范公夜课诸生，皆立时刻乎？果能如安定

雅乐歌诗，乙夜乃散乎？宜乎俊民良子弟，皆裹粮千里为上庠之游，而青衿之子相与佻

达城阙之游尔。何者？养士有学而进身无阶，其名存，其实轻，如之何而不为文具，愚

以是知舍法之为良法也。 

 

最后，他也不忘对于崇观三舍法与蔡京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撇清，认为三舍法实由庆历兴

学运动而萌芽，取庆历遗法而行之，不能因成于蔡京之手，而否定其为良法。 

 

或者乃曰：“是法也，行之于蔡氏，安得为良法？”呜呼！此非蔡氏法也，王、宋

诸公之遗制也。在昔庆历中，宋祁、王拱辰辈请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学校，然后州县察

其履行而荐选之，于是诏天下皆立学，所谓舍法盖萌芽于此。至于元祐，王公岩叟乃谓

科举之外不当别开进取之名，于是乞罢三舍之法，开师弟不相见之禁。若夫科举罢于熙

宁之三年，贡法成于崇宁之五年，是取庆历遗法而行之也。特蔡氏不当以私意为去取焉

耳，于法乎何议？借曰蔡氏立之，其法苟善，犹不可以人废法，况是法立于庆历诸君子

乎？今诚能行王宋之议，申庆历之法，则家家稷契，人人皋夔，又安有文具之说哉？ 

 

绍熙三年，赵汝愚等人曾承认崇观三舍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过偏差，但肯定其“得党庠遂序

之遗意”，符合三代“乡举里选”的理想。林駉则做进一步澄清，认为崇观三舍法在庆历时

期王拱辰、宋祁等人请立学校已发其端绪，崇宁五年颁行三舍法是“取庆历遗法而行之”，

这就为三舍法存在的正当性做了进一步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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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所有涉及三舍法的建言、议论中，其实意图在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建立

太学与地方官学之间的关系。太学补试无论采用“混补”，还是“待补法”，抑或混补、待补

法并行，但没有将地方官学纳入其中，介入士人的进取过程，因而导致地方官学被边缘化，

成为形式化的存在。这不论不说是南宋太学补试法设计中的一个缺失和疏漏。三舍法之所以

屡屡作为替代方案被提出，正是要弥补这一缺失，试图要重新衔接起地方官学与太学之间的

联系，但可惜这一愿望并未达成 

 

六、结语 

 

在南渡之初的十余年内，由于朝廷立足未稳，建学养士始终未及提上议事日程。及至宋

金和议签订之后，朝廷感觉大局已定，才从事太学的创设工作。在南宋太学创设过程中，受

到程颐学说熏染的国子司业高闶是一个关键人物，是他制订了太学的一系列章程，并招录了

第一批学生。 

在整个南宋时期，一般都会在每三年一次的省试之后，根据太学出现的缺额，通过太学

补试来招录学生。根据绍兴十三年（1143）最初制定的太学补试办法，规定两类士人可以应

考：一是凡在本地官学就读满一年者，一是曾经从地方解试中得解的士人。但是在实施过程

中，不断有士人利用前者门槛设限较低的缺点，通过假称游学，或改换籍贯的方式来获取考

试资格，从而导致赴试人数不断攀升，给朝廷造成巨大负荷。这一补试办法被称为“混补法”，

自绍兴十三年（1143）至淳熙三年（1176），执行了约三十余年。其间，朝廷虽曾在隆兴元

年（1163）、乾道二年（1166）年两度出台新法令，试图取消地方官学士人应试的资格，直

接从当年取解或曾经取解、而省试落榜的士人中招录学生，但不久即被取消，反映了朝廷在

此事的游移不定。但是面对太学赴试人数的急剧膨胀，朝廷终于在淳熙四年（1177）出台“待

补法”，此法借由地方州军举行的解试，在已经得解的士人之外，从落榜士人按比例录取“待

补太学生”，给其公据，让其赴太学补试。此一补试办法，自淳熙四年（1177）颁行，至嘉

熙元年（1237）短暂中断，除庆元二年（1196）、嘉泰二年（1202）两行混补之外，先后执

行了约 60 年。 

晚宋时期太学补试办法到底如何实施，长期以来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根据本文的考

证，从嘉熙二年（1238）之后，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混补”的方式，但以景定三年（1262）

作为分界，前期以京城混补为主，后期则基本是分路混补，在各转运司治所举行。但是文献

记载又表明，至少从淳祐九年（1249）开始，又继续执行了“待补法”。于是就出现了混补

与待补并行不悖的存在方式，这是一个颇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在科举取士之外，南宋太学也提供了一条士人的进身之阶，是谓舍选。南宋太学分外舍、

内舍、上舍三个等级，士人须通过一系列考选程序才能逐级升等。外舍生每月有“私试”，

其学业成绩（艺）将与日常行为（行）表现一起被记录在册，到年末进行岁终校定。每年又

有一次针对所有外舍生的“公试”。“公试”成绩优异者，又在岁终校定的优异者名册之内，

才有望升入内舍。内舍生同样有每月的“私试”，同样会与日常行为表现记录在册，年末进

行岁终校定。每两年有一次针对内舍生的“上舍试”。“上舍试”的优异者，结合其岁终校定

的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给予直接授官、免省、免解等待遇。岁终校定成绩为优

等者，其舍试成绩又是优等，是谓以优中优，可以直接释褐授官，被称为“两优释褐”、“两

优状元”、或“释褐状元”，备受礼遇，在南宋时期一直享有不出于科举三甲之外的待遇。但

是因太学舍选相当严格，经过层层考选，以优中优的几率并不高，所以通过舍选直接授官者

并不多。 

南宋士人之所以热衷进入太学，其目的并不在于追求舍选出身，对其构成诱惑的是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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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解额较多而人数相对要少，竞争不那么激烈，取解要容易一些。尤其是对于闽、浙地区科

举发达地区的士人来说，从地方州军解试中取解竞争太多激烈，机会渺茫，所以他们才不惜

采用各种舞弊手段来寻求参加太学补试的机会。晚宋时期，太学补试之所以重新恢复“混补

法”，其中一个重要压力即是迫于闽、浙地区士人赴试太学的需求。南宋取消学校升补制度，

但在太学保留三舍法，于是太学生既可参加解试，兼有舍选、解试两条进身之阶，利诱之下，

欲进入太学的学生遂纷至沓来，遂成为政府头疼的大问题，也是游士普遍存在的一大动因。 

 

在南宋时期，围绕着太学补试办法的争议和修订，不断出现要求恢复北宋三舍法的言论。 

因为无论是混补法，还是待补法，或者混补、待补并行，其中都存在一个严重的制度疏漏，

即地方官学没有被赋予考选士人的权力，士人之能否进入太学，会与解试有关，但与州学无

关，长此以往，州学之地位日轻，解试之地位日重。学校养士育才的功能逐渐丧失，成为形

式化的存在。所以朝野间的士大夫将北宋三舍法作为替代方案提出，实际上是希望重新建立

太学与地方官学之间的连动关系，崇观三舍法作为三代“乡举里选”理想的制度实践，被认

为可以完满地解决这一难题。尽管崇观三舍法一直被视为是失败的新法制度，但是通过南宋

士大夫的议论，我们多少可以修正这种负面印象。崇观三舍法作为一种学校取士的制度构想，

其实一直深深印刻在宋人的记忆里，他们并因其成于蔡京之手而否定其作为良法的存在，这

宋季士人林駉的议论中尤其显明地表达出来。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南宋人对于前朝制度实践的

认知，来重新思考许多问题。 

 

 

 

2013 年 8 月 4 日夜， 

初稿成于台北南港。 

 

 

 


